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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緣起
Exhibition Origins

1947 年發生 228 事件，許多臺灣人民未經法院審判，就被殺害或失
蹤。根據行政院 228 研究報告推估，約有一萬多人至二萬多人在國家暴力
下受難。而 1949 年起的白色恐怖，更因抓捕匪諜及異議者，又有上萬人
淪為政治犯，其中上千人遭槍決。戒嚴下的臺灣，一片噤聲，鮮少有人敢
聲援被捕的政治受難者或關心他們的家屬。

一直到 1960 年代，海外成立臺灣人政治團體「台灣青年社」與發行
《台灣青年》刊物，臺灣政治犯救援工作開始嶄露曙光。當時全球冷戰正
熾，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在亞太地區以反共名義扶植獨裁政權。在這
樣的時代背景下，許多國際人士來到臺灣，卻親眼見證當局在「自由中國」
的神話招牌下厲行威權體制，打壓箝制民主自由。加上越戰期間掀起的反
戰思潮，使得一個又一個國際人權工作者抱持著對人權的信仰，前仆後繼
加入救援臺灣政治犯的行列，並與海外臺灣人組織及人權團體合力搭橋，
將零星的救援行動組建為跨國聯絡網，為絕境中的政治犯爭取一線生機。

從傳遞政治犯消息的信差、協助異議人士喬裝流亡的牧師、為獄中丈
夫奔走全美國的政治犯之妻，到忠實披露臺灣政治實情的媒體…，這些來
自各界的行動者，冒著遭撤銷簽證、驅逐出境、被捕入獄，甚或淪為無法
返鄉的「黑名單」等沈重代價，在暗黑時代接棒守護臺灣的民主火苗不致
熄滅，更戳破官方宣稱「中華民國沒有政治犯」的謊言，讓臺灣的人權問
題在國際社會引發關注。

本展介紹 1960 年代至解嚴期間參與人權救援的國內外救援者及團體，
及其智慧與勇氣所發揮的影響力。從追求民主、人權的血淚斑斑歷史中，
體悟臺灣目前所享有的民主與自由，是如何得來不易。今日臺灣雖然不再
有政治犯，卻仍有臺灣人因莫須有的政治理由，在異國身陷囹圄，同樣亟
須國際社會的聲援與支持；而面對當前在全球各地正上演的人權危機，走
過威權歷史的「自由臺灣」，更應接下火炬，照亮異地追尋民主的漫長征
途，讓我們珍視人權普世價值，願援力無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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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wave of repression beginning February 28, 1947, thousands 
of Taiwanese people were ki l led or disappeared without any legal 
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Executive Yuan's investigation of the 228 
Massacre, between 10,000 and 20,000 people lost their lives in state 
violence. Then the White Terror began in 1949. Tens of thousands were 
arrested as communist spies or dissidents, and more than a thousand 
executed. Taiwan under martial law was frozen in a silence of fear. Few 
dared to speak up for the arrested political victims, or to show concern 
for their families.

Only in the 1960's were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like the Taiwan Youth 
Society founded among Taiwanese abroad, in Japan, and its publication 
"Taiwan Youth" began to expose these abuses and thus work to aid 
political prisoners. Under the Cold War atmosphere of the times, the 
Western world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propped up dictatorial regimes 
in the Asian region. But even with this background of propaganda, many 
international visitors to Taiwan personally witnessed and realized the 
draconian reality implemented under the myth of "Free China" : complete 
repression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One by on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workers, holding their deep beliefs in human dignity and often with 
the anti-war fervor ignited by experience of the Vietnam War, joined in 
the ranks of those dedicated to helping Taiwan political prisoners. They 
built bridges between overseas Taiwanese organizations and human 
rights groups, until the scattered efforts at rescue coalesced into cross-
national networks, throwing a lifeline to political prisoners in the depths 
of despair.

From the flurry of letters that carried news of political persecution, 
to Christian ministers who helped disguise dissidents so they could 
escape the country, to wives who crisscrossed America for the sake of 
their imprisoned husbands, to the news correspondents who accurately 
portrayed the conditions of political prisoners ... these were activists who 
came from many walks of life. They risked cancellation of their visas, 
deportation, arrest and imprisonment, blacklisting, and other heavy 
punishments for their actions. In that dark era, they passed the torch 
to keep the flame of hope for democracy alive; they broke throug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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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 that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s no political prisoners." They ignited 
concer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problem of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Taiwan.

This exhibition will proceed by chronological order, introducing the 
major political prisoner cases in Taiwan from 1960 to the repeal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s in 1992, as well as those groups and individuals 
that participated in activities to aid them. We can sense the influence 
they were able to exert through their intelligence and courage. Listening 
to this difficult history of pursuing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we may 
realize how their blood and tears were able to achieve the democratic 
freedoms that Taiwan enjoys today. Although Taiwan today no longer 
has political prisoners, there are still a few Taiwanese unreasonably 
imprisoned abroad, and we must cal l  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help. Furthermore, observing the crises of democracy currently faced 
throughout the world, we may hope that the example of the history of 
"Free Taiwan" can allow for this flame of hope to be passed on, lighting 
the path of those in other countries who search for democracy. Our 
precious human rights are universal and border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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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拉近與年輕世代的距離，本展覽名稱借用耳熟能詳的《星際大戰》，
將「原力」改為同音的「援力」，呈現海內外人權救援工作之多元樣態與
持續性。援力是給予政治犯力量，也是人權工作者所創造出的一種能量場，
它圍繞在臺灣海內外，傳達至威權體制下的臺灣社會，織就一張跨國界的
政治犯援救網，讓臺灣得以走過黑暗，邁向民主自由。

展覽理念：援力無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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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地生機 八方來援

援力大爆發

在地援力茁壯

救援芳名錄

火線任務
援力跨國隊

鎮暴衣

集章＆延伸閱讀

入口意象

政治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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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 地 生 機
A Glimmer of Hope Against All Odds

1949 年 5 月 20 日起，臺灣本島全境實施戒嚴，長達 38 年的威權體制，

讓臺灣從 50 年代開始成為一座監獄島。60 年代，剛起步的政治犯救援，

多半是依賴人權工作者的個別關係與稀少資源，設法引起國外關注，在絕

地中鑿出一線生機。

On May 20, 1949, martial law was imposed across Taiwan. The 38-year 
authoritarian rule turned this island into a veritable prison of thought 
control. The political prisoner rescue efforts started in the 1960s. At the 
beginning, those concerned for the prisoners mostly relied on individual 
connections and scarce resources to raise international awareness in 
the hope of winning a fighting chance when odds were stacked against 
political dis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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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雨新

1960 年代初期，建立島內外政治犯資訊與人權救援管道的關鍵人物
是郭雨新。郭雨新是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臺灣民主運動最黯淡時期的領
袖，當時沒有組織支撐，「黨外五虎將」之一的郭雨新，肩負起維繫全島
民主運動人脈的重任，同時也是海外臺獨運動的支持者。他與日本台灣青
年社（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前身）的合作，為 60 年代政治犯救援建立了基礎。

郭雨新（1908 ~1985），宜蘭人。清朝秀才之子，小學畢業前因其父
替人作保而傾家蕩產。郭只能在宜蘭公學校任校工，1924 年考上宜蘭農
校，受到板橋林家林松壽的資助才完成學業。1931 年入臺北帝大農經系，
1935 年進入林本源興殖株式會社主管租務。1939 年林松壽在福州失蹤，
郭與福州日本憲兵隊長又有過節，遂隻身前往上海經商，1943 年遷居北
平，1946 年返臺。

郭雨新與田秋堇、陳菊、吳乃仁等黨外新生代
合影，攝於長安東路羅馬賓館（艾琳達提供） 

後排左二許世楷、右一羅福全，前排左一盧千
惠、左二王雪梅、右一金美齡（潘小俠提供）

1948 年 郭 雨 新 加 入 中
國 青 年 黨，1950 年 當 選 省
參 議 員， 多 次 連 任 省 議 員
（1951~1972年），被譽為「黨
外 五 虎 將 」， 後 與 日 本「 台
灣青年獨立聯盟」合作，在
1960 年代初期建立島內外政
治資訊與人權救援的管道。

1973 年郭雨新參選監委
落選，1975 年參選立委，遭
國民黨買票加作票而落選。
1977 年他在美國成立台灣民
主運動海外同盟，繼續為臺
灣的民主自由奮戰。1978 年
在美宣布參選總統。

1985 年 郭 雨 新 因 病 逝
世，家人將之移靈返臺，長
眠祖國懷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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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青 年 社 成 立 於 1960 年
2 月 28 日，精神領袖是王育德，
由黃昭堂、許世楷、廖建龍、周
英明、金美齡及多位身分未公開
的留日學生所組成。其刊物《台
灣青年》，在臺灣政治犯救援工
作上扮演重要角色。1965 年改組
為「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積極
和美國、加拿大、歐洲各地的臺
獨組織進行串連與合作。

1975 年 6 月 27 日蘇洪月嬌及子女寫給監
獄長的陳情書（蘇治芬提供，財團法人吳三
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收藏）

《台灣青年》（廖為民提供）

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的政治犯救援工作中，較為知名的是：

蘇東啟案（1961 年）

1961 年 3 月 9 日，雲林縣議員蘇東啟與張茂鐘、詹益仁等人在當夜
起義，準備趁 1047 部隊移防時攻佔兵營，劫取武器，卻因內部意見不一
而半途中止行動。事跡曝露後，蘇東啟於 9 月 19 日被捕，國民黨政府並
陸續逮捕 300 多人。

1962 年 5 月 17 日， 警 總
軍事法庭判處蘇東啟、張茂鐘、
陳庚辛（現役軍人）3 人死刑，
其 餘 47 人 遭 判 無 期 徒 刑、15
年或 12 年刑期。此案引發海內
外關切，國防部於 7 月 23 日發
回 更 審，1963 年 9 月 25 日 改
判蘇東啟等人無期徒刑（1974
年 再 改 為 15 年 徒 刑 ）， 其 餘
46 人改判 15 年以下徒刑。

日本 - 台灣青年社（台灣青年獨立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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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 4 月 28 日出版的《台獨》月刊 
62 號－蘇東啟、張茂鐘、陳庚辛事件
專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提供）

1973 年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AI）的通訊中刊載蘇東啟消息（紅
框處）並鼓勵讀者寫信給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國際特赦組織刊載，財團法人吳
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收藏）

蘇東啟（前排中）、蘇洪月嬌（前排右
一）與家人（蘇治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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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敏案（〈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案，1964 年 9 月）

1964 年 9 月臺大教授彭明敏與學生謝
聰敏、魏廷朝起草＜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
言＞，主張臺灣人民要迎上人民覺醒的世
界潮流，摧毀蔣介石的非法政權，建立民主
自由、合理繁榮的社會。＜宣言＞指出蔣政
權利用「反攻大陸神話」蒙蔽人民、實施戒
嚴，並挾中共以自重，向美國討價還價。

消息走漏後，彭等 3 人隨即被國民黨
政府秘密逮捕，此舉引發彭的母校（加拿大
麥吉爾大學、法國巴黎大學）及彭的學生關
心與救援。「加拿大台灣人權委員會」因而
向日內瓦「國際法理學家委員會」（JJC）
及「國際特赦組織」（AI）發出電報請求救
援。JJC 後來還特別派人到臺北，旁聽彭等
3 人的調查庭。AI 總部指派瑞典 AI 分部接
納彭為營救對象，更將他列為年度的「良心
犯」。在日本的台灣青年獨立聯盟也寄出大
量英文求援信，後來收到美國副總統當選人
韓福瑞的回函，深切表達對彭案的關心。臺
灣政治犯的問題，因為彭明敏的遭捕，受到
國際學術界及人權界的關注，帶給國民黨政
府很大壓力。

當年協助彭明敏逃離臺灣的國
外救援者，左起阿部賢一、宗像
隆幸（漢名：宋重陽）、彭明敏、
美國傳教士唐培禮，重聚於 2008
年 9 月 20 日財團法人彭明敏文
教基金會舉辦之「國際援救與台
灣民主發展」國際研討會（財
團法人彭明敏文教基金會提供）

1994 年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30 週年紀念晚會彭明敏、謝聰
敏、魏廷朝合影（財團法人彭
明敏文教基金會提供）

彭明敏在 1965 年 4 月 2 日被判徒刑 8 年（1965 年 11 月 3 日特赦），
謝聰敏 10 年、魏廷朝 8 年（兩人在 1969 年減刑出獄）。1969 年初，彭
明敏的美國友人找到黃昭堂，希望能協助彭脫離臺灣。台灣青年獨立聯盟
成員宋重陽（即日本人宗像隆幸）與彭秘密通訊，利用日本友人護照，更
換成彭的照片，偽造吻合鋼印，負責他離臺赴香港部分。在臺美國傳教士
唐培禮、唐秋詩夫婦則協助彭明敏脫離臺灣前的對國外連絡管道。彭明敏
於 1970 年 1 月 3 日持假護照出境，從松山機場飛香港，再轉曼谷，直飛
瑞典首都。他在成功離臺 20 天後，才正式對外公開，當時負責監視他的
情治人員還被蒙在鼓裡。謝聰敏及魏廷朝則被蔣政權藉美國商業銀行爆炸
案、臺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在 1971 年 2 月再度逮捕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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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中統案（1970 年）

陳中統，彰化人，高雄醫學院畢業後赴日深造，1966 年留學期間認
識了「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組織部長侯榮邦，受其影響萌生臺獨意識，後
來正式加入聯盟成為盟員。

1968 年 12 月，陳中統返臺探視生病的父親，翌年 2 月 6 日與蔡憲子
女士結婚，蜜月旅行時遭特務跟監，22 日凌晨返家後即遭逮捕，被控「意
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判處 15 年徒刑。這個宣判引起
日本台灣同鄉與岡山大學師生的聲援。

1969 年 5 月，陳中統被移送至警總軍法處看守所，他以醫學專長擔
任醫務外役，並將他為其他難友建立的病歷卡（政治犯名單）密送海外，
引發國際人權團體的重視與聲援。

救援組織以陳中統的結婚照製成救
援卡（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提供）

1974 年 2 月瑞典國際特赦組織因陳中統案
寫給梅心怡信件（國際特赦組織出版，財團
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收藏）

陳中統的案件已經被回報到國際
特赦組織，瑞典、美國、德國、
澳洲等地正竭力讓他獲得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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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源位於臺東縣東河鄉北源村，是中央山脈東麓的阿美族部落，
日治時期日人在此開發種植咖啡。1960 年代，傳言中共發展出一支
相當規模的潛艇部隊，曾經出沒在臺灣東海岸的太平洋上，令蔣政
權頗為不安，深怕中共潛艇到綠島搶監獄，遂將綠島的政治犯集中
到東臺灣的山谷裡，泰源政治犯感訓監獄因而誕生。

臺灣 - 政治犯名單傳遞海外

1960、70 年代，在威權體制全面監控下，設法將政治犯名單傳遞至
海外，是展開人權救援工作的第一步。

1970 年，AI 秘書長 Martin Ennals 來臺，當時已出獄的謝聰敏帶他
到李敖家拜訪，謝李兩人將泰源監獄的政治犯名單交由 Martin 帶到海外，
陸續刊登於日本《台灣青年》雜誌（1970 年 11、12 月及 1971 年 2、4 月）。

1970 年 11 月《台灣青年》第 120 期刊登臺
灣泰源監獄政治犯名單（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出版）

泰源監獄屬於思想感
訓監獄，主要以政戰室為
核心，負責保防安全及政
治思想；平行單位有戒護
行政科、負責監獄生財的
生產科，以及通訊室、醫
護室、保防室等。泰源監
獄 1960 年 代 啟 用 後， 先
將綠島新生訓導處的長期
政治犯遷移至此，接著又
先後將臺北軍人監獄、新
店監獄及各軍種看守所的
政治犯集中在泰源監獄。

1970 年初，彭明敏成功逃離臺灣，令國民黨政府顏面無光，在同年
10 月製造「臺北美國商業銀行爆炸案」及「臺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藉
此牽連彭明敏案，在 1971 年逮捕謝聰敏、魏廷朝、李敖、劉辰旦、李政

泰源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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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正成（1933 ~）是位經常往返臺日的中小企業家，他十分關切臺
灣前途及政治犯問題。1971 年 5 月，小林正成來臺散發臺獨傳單，出境
前遭國民黨政府逮捕。他關押在景美軍事看守所 4 個月期間，恰好在謝聰
敏押房隔壁。後來小林因故可提前獲釋返日，謝於是寫求救信放置廁所洗
手台之間的夾層，小林出獄時，完成搜身後，藉口上廁所，順利帶走求救
信，後來刊載在《台灣青年》，公開謝聰敏遭刑求內幕。

214 名政治犯手抄名單（財團法人吳三連台
灣史料基金會收藏）

梅心怡的《浪人》雜誌第 8 期刊登
214 名政治犯名單（財團法人吳三連
台灣史料基金會收藏）

一等 23 人。其後國民黨政府以「叛亂罪嫌疑」定罪，謝聰敏判處 15 年、
魏廷朝遭處 12 年。此案引發多位外籍人權救援者聯手合作，成為以後臺
灣人權救援的主力。

謝聰敏在二度入獄前，曾託已出獄的難友蔡金鏗蒐集政治犯名單，蔡
金鏗再經難友蔡財源協助，蒐集 214 人名單給謝。謝聰敏、李敖兩人將此
名單交由 Martin 帶到海外，刊登於《台灣青年》（1972 年 9 月、1973 年
2 月）及美籍人權工作者梅心怡的《浪人》雜誌第 8 期。此舉使得蒐集名
單的蔡財源，不僅在獄中遭受刑求，還遭延長刑期 3 年。



17

2007 年景美人權文化園區開園時小林正成獲邀來
臺，與謝聰敏合照紀念（邱萬興提供） 2004 年小林正成出版《多

謝、台灣》，曾獲鄭順娘基
金會文史徵文第３名（廖為
民提供）

1972 年 4 月謝聰敏英文求救信被小林正成帶出去，後以「獄中來函」（From a 
Taiwan Prison）為題，於紐約時報刊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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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年代臺灣知識青年及海外留學生被捕案件

1967 年，一群臺籍知
識青年協助無黨無派的高
玉樹當選臺北市長後，他
們因理念相同，便積極參
選臺北市議員，卻遭到國
民黨政府逮捕，此即「全
國青年團結促進會案」。
其中劉佳欽、顏尹謨為留
日學生，暑期返臺時被捕，
東 京 大 學 師 生 因 此 成 立
「東大劉、顏兩君護援會」
加以聲援。

1972 年於綠島服刑的
顏尹謨（中央社提供）

1940 年代劉佳欽初中
照片（劉佳欽提供）

1972 年 1 月 31 日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聲援劉
佳欽、顏尹謨，遞送蔣中正總統之陳情書（國家
檔案局提供）

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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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玉璽案

陳玉璽，彰化人，臺大經濟系畢
業，1964 年獲獎學金赴夏威夷大學
取得經濟學碩士，在日本《大地報》
發表親共反戰言論遭到警總列管。

1968 年他因護照過期被遣返臺
灣，警總以他參加「反越戰示威遊行」
加以逮捕，再以「叛亂煽動罪」判處
7 年徒刑。此舉引發日本僑界，以及
英、美各界關注，除英國諾貝爾獎作
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公開投
書聲援外，日本人權運動者川田泰代
也撰寫《良心的囚人－陳玉璽小傳》。
國民黨政府在國際聲援壓力下，1971
年提前釋放陳玉璽（遭關押 3 年 8 個
月）。

國際特赦組織 1975 年出版川田泰
代寫的「良心犯陳玉璽」，右為英
文版封面、左為日文版封面（國際
特赦組織出版，財團法人吳三連台
灣史料基金會收藏）

陳玉璽（陳玉璽所有，財
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
金會收藏）

1975 年 9 月 27 日陳玉璽致梅心怡的明信片，謝聰敏
的妹妹謝秀美請陳玉璽代為轉達梅心怡，謝聰敏、李
敖、魏廷朝被判刑以及剩下的刑期（陳玉璽所有，財
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收藏）



八 方 來 援
A Network Forms

70 年代，國際人權團體使用更多資源和力量投入臺灣政治犯救援工作，也

因島內突破重圍傳遞訊息，送出臺灣政治犯名單，海內外救援網絡逐漸成

形。宗教組織如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天主教會、人權團體等也幫助臺灣政

治犯逃亡，並蒐集資訊於海外出版，讓國內局勢逐漸被世界所知。

The 1970s saw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groups gaining recognition, 
sharing their resources and escalating efforts for the rescue operations 
of Taiwanese political prisoners. As people in Taiwan managed to break 
through barriers and get information and lists of Taiwanese political 
prisoners out of the island, a network for rescue operations abroad 
gradually took shape.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Taiwan and individual priest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as well 
as human rights groups aboard helped Taiwanese political prisoners 
to escape from persecution. They also collected information for 
publication overseas, so that the world would gradually learn about 
what was going on in Taiwan.

19701970



1979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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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代起，國際社會逐漸出現反戰思潮，尤其是 1960 年代中後
期，歐美各地都出現由左翼學生和民權運動者發動的反戰、反資本主義等
示威抗議。這些運動的參與者，其信念與人權價值緊密結合，因此 60、70
年代參與臺灣政治犯救援的國際人士，往往也是反美、反戰的運動者。而
海外的臺灣留學生在此國際潮流中，也隔海關切家鄉的人權狀況與民主發
展。

日本方面，以三宅清子等人為核心，不斷向國際特赦組織（AI）提供
臺灣政治犯訊息，也與歐美人權工作者建立聯繫，臺灣政治犯的國際救援
網絡逐漸成形。

當時臺灣內部的民主進程，主要是藉由出版刊物，在言論自由方面尋
求突破；也有部分人士透過參選，向統治者提出挑戰。此舉引來國民黨政
府壓制，造成許多政治案件，引發國際關注和救援。

值 得 注 目 的 是， 台 灣 基 督 長 老 教 會 由 美 國 傳 教 士 唐 培 禮（Milo 
Thornberry）、唐秋詩（Judith Thomas）發起，於 1977 年 8 月 16 日發
表「人權宣言」，呼籲「使臺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這是臺灣內
部首次以團體形式公開發出臺灣獨立的聲音，同時也呼應美國卡特總統的
人權外交政策。

1975 年在美國華府舉行的「台灣人民眾大會」遊行抗議中，林錦弘（左起）、
林明哲女兒 Jean、 林明哲兒子 David、吳波平兒子 John 4 人以鎖鍊、手
銬，訴求「釋放臺灣政治犯」（林茗顯攝影、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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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 9 月 20 日，台灣人權文化協會發函呼籲同鄉關切
美國國會有關臺灣前途之聽證會（國家人權博物館提供）

台灣人權文化協會編譯，1977 年 1 月於美國華盛頓
出版的《台灣政治犯》（國家人權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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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
致美國卡特總統、有關國家及全世界教會

本教會根據告白耶穌基督為全人類的主，且確信人權與鄉土是
上帝所賜，鑒於現今台灣一千七百萬住民面臨的危機，發表本宣言。

卡特先生就任美國總統以來，一貫採取「人權」為外交原則，
實具外交史上劃時代之意義。我們要求卡特總統繼續本著人權道義
之精神，在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時，堅持「保全台灣人民的安全、獨
立與自由」。

面臨中共企圖併吞台灣之際，基於我們的信仰及聯合國人權宣
言，我們堅決主張 :「台灣的將來應由一千七百萬住民決定。」我們
向有關國家，特別向美國國民及政府，並全世界教會緊急呼籲，採
取最有效的步驟，支持我們的呼聲。

為達成台灣人民獨立及自由的願望，我們促請政府於此國際情
勢危急之際，面對現實，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
的國家。

我們懇求上帝，使台灣和全世界成為「慈愛和誠實彼此相遇，
公義和平安彼此相親，誠實從地而生，公義從天而現的地方。」（聖
經詩篇 85 篇 10~11 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於 1977 年 8 月 16 日依
當時臺灣的國際處境發表「人權宣言」，由
張富雄等人出資刊登於《紐約時報》（吳三
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收藏）

議　長  趙信悃（出國）
副議長  翁修恭（代行）
總幹事  高俊明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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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自由的箝制與突破

雷震回憶錄出版

雷震（1897 ~1979）字敬寰，浙江長
興人。1916 年留學日本，翌年加入中華革
命黨，京都帝大畢業，1926 年回國。歷任
法制局編審兼中央軍校教官、中央大學教
授、教育部總務司長、國民參政會副秘書
長、政治協商會議秘書長、國大代表、行
政院政務委員等職。1949 年 11 月 20 日
《自由中國》半月刊在臺北創刊，胡適掛
名發行人，雷震為實際負責人。《自由中
國》立場初期為「擁蔣反共」，後因堅持
憲政與民主理念，和「威權獨裁」、「傳
子不傳賢」的蔣介石漸行漸遠。在多次言
論爭執中，雷震歷經被老蔣指為匪諜、撤
銷國策顧問職務及開除黨籍等風波。

1960 年蔣介石企圖違憲「三連任」，
雷震在《自由中國》發表＜我們為什麼迫
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主張在野
成立反對黨來制衡國民黨，並聯合在野的
民青兩黨及臺籍政治人物，共同組織「中
國民主黨」。此舉受到國民黨政府嚴密監
控，9 月 4 日雷震被以「包庇匪諜、煽動
叛亂」罪名，判處 10 年徒刑，《自由中國》
半月刊因雷震入獄被迫停刊，共出刊 260
期。

1949 年至 1960 年發行的《自
由中國》（廖為民提供）

雷震回憶錄《我的母親續篇》
在香港出版後，以盜版形式進
入臺灣（廖為民提供）

1970 年 9 月 4 日雷震刑滿出獄，卻仍遭特務全天候監視。1971 年
12 月他撰寫＜救亡圖存獻議＞，提出政治 10 大建議，希望政府速謀政治、
軍事改革，以民主化方式因應危局，並將國號改為「中華台灣民主國」才
是唯一出路。翌年 1 月 10 日呈送總統府、行政院，始終未獲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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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 6 月 24 日日本台灣政治犯救援會抗
議陳菊被捕之抗議書及相關文件（國家檔案局
提供）

陳菊與郭佳信神父（陳菊提供）

1977 年在陳菊、三宅清子、梅心怡協助下，雷震的回憶錄交由美國
《北美日報》連載，再由香港《七十年代》出版全書，揭發國民黨政府整
肅異己的內幕，使臺灣政治犯議題更受國內外重視。

雷震於 1979 年 3 月 7 日病逝臺北，享年 82 歲。2002 年 9 月 4 日，
政府正式平反雷震案為冤案。

雷震手稿傳遞過程
與 擔 任 郭 雨 新 秘 書 10
多年、深受黨外人士信
任的陳菊十分相關。當
時陳菊帶著三宅清子躲
過 監 控、 進 入 雷 宅， 三
宅清子才得以將手稿帶
至日本交給梅心怡，促
成雷震回憶錄刊登與出
版。

1978 年 1 月 郭 雨
新在美國宣布與蔣經國
競選總統之後，陳菊於
6 月 投 靠 彰 化 羅 厝 天 主
堂郭佳信神父，不久遭
到逮捕，人權工作者梅
心怡透過艾琳達得知訊
息，立刻通知國際特赦
組 織（AI） 關 注 後 續 發
展；同年 7 月 24 日陳菊
獲得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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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政論》雜誌被禁

1975 年 8 月《臺灣政論》創刊，以繼承《自由中國》與《大學雜誌》
的關懷時局路線自許，成為日後黨外雜誌的典範。

《臺灣政論》第 5 期刊登學者邱垂亮的文章，該文被指涉嫌觸犯內亂
罪及煽動他人觸犯內亂罪，《臺灣政論》被處以「停刊 1 年」的行政處分，
警總更成立專案小組處理「臺灣政論事件」，最後逮捕相關人士，副總編
輯黃華因而入獄。此案經黨外人士及梅心怡、三宅清子等人廣為傳遞後，
引起國際輿論關切，香港《遠東經濟評論》、《星島日報》、 東京《朝日
新聞》都報導了《臺灣政論》遭到查禁、停刊 1 年的消息。

國際特赦組織（AI）美國支部第 9 小組則認領黃華為「良心犯」，發
動連署信函救援。美國各地臺灣同鄉及留學生也同時在美國 5 大城市發動
示威遊行，包圍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及領事館，呼籲國民黨政府以言論自
由的角度來處理此事，更寫信給蔣經國，希望他能撤銷停刊處分。

《臺灣政論》整合本土反對勢力，以政論方式結合選舉宣傳，帶來了
群眾動員，象徵戰後臺灣民主運動進入本土精英領導時期，也成為臺灣主
體意識的基礎。

臺灣政論創刊號至第 5 期（廖為民
提供）

1976 年《台獨月刊》48 期：＜「臺灣政論」
為何被禁－國民黨內部文件＞（台灣獨立建
國聯盟出版，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
金會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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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 12 月國際特赦組織美國支部第 9 小組
認領黃華為「良心犯」並發動連署救援（國際
特赦組織公告，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收藏）

黃華（1939~），本名黃
明宗，基隆人，初中畢業後
因家庭變故而失學。1961 年
進入臺大圖書館擔任校工，
1963 年因組織「自由黨」參
選基隆市議員，被逮捕送至小
琉球，以甲級流氓管訓 2 年
半。1967 年又因組織「全國
青年團結促進會」，被以「叛
亂 罪 」 處 10 年 徒 刑。1975
年 7 月減刑出獄，擔任《臺
灣 政 論 》 副 總 編 輯， 發 行 5
期，即遭停刊 1 年，再被吊
銷雜誌執照。翌年 7 月 26 日
第 3 度以「叛亂罪」判處 10
年徒刑，再追加減刑的 2 年 1
個 月， 直 到 1987 年 5 月 30
日才出獄。

黃華出獄後擔任民進黨中央黨部組織部主任，推動「蔡許臺獨案」的
街頭運動。1988 年 11 月 16 日至 12 月 25 日以總指揮身分發動「新國家
運動」環島行軍 40 天。1989 年 4 月 7 日鄭南榕自焚後，黃華擔任《自由
時代》雜誌社社長至停刊。

1990 年 1 月 3 日，高檢處寄出黃華「叛亂罪嫌」起訴書；2 月 13 日，
民進黨提名黃華為總統候選人；11 月 3 日，黃華在臺中友人家遭到逮捕，
被專車送到臺北高等法院直接開庭，法官所有的訊問，黃華均以「台灣共
和國萬歲﹗」回答；12 月 8 日黃華被判處 10 年徒刑。1992 年 5 月 15 日
立法院通過刑法 100 條修正案，總統於 5 月 18 日公布生效，黃華等「叛
亂罪」受刑人都獲得自由。2000 年後，黃華被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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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人士的迫害與逃亡

白雅燦案（1975 年）

白雅燦（1945 ~）臺中人，曾在 1969 第 1 次增額立委選舉時，為黃
信介助選而被關押 120 天。1975 年白雅燦參選第 2 次增額立委選舉，當
時他發表質疑蔣經國未繳納蔣介石逝世的遺產稅等 29 條聲明書，旋即遭
逮捕，並以「散發傳單、主張與蘇聯建交並與中共貿易、違反基本國策、
顯然企圖鼓動叛亂情緒」等罪名，被判處無期徒刑。

梅心怡為了援助白雅燦，在海外公布白被捕消息，多方奔走尋求救援，
但白雅燦仍遭長期監禁，直到 1988 年 4 月才終於獲釋。

白雅燦宣告參選 1975 年 12 月 20 日立法委員增補選舉聲明書（財團法人吳三連
台灣史料基金會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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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財父子逃亡海外（1976 年）

1976 年，陳明財為黨外人士顏明聖參選增額立委助講，收到 17 張違
法助選警告單，隨後又被高雄調查站傳訊 4 次，更遭刑求及羅織罪名，要
他承認和楊金海（顏明聖之競選總幹事）參與變電所等一連串破壞行動。

陳明財最後一次被約談後決定逃亡，他到基隆找其學徒詹慶隆，請詹
協助偷渡，目的地是日本與那國島。1976 年 7 月 23 日晚間，陳明財、陳
榮慶父子及詹慶隆 3 人，備妥港內工具船和船外機，從八斗子出海，經歷
1 天 1 夜，先是航行到釣魚臺，後再經 2 天才被石垣島的漁船拯救，平安
登上石垣島。其後他們向日本海上防衛廳自首時，被控「非法入境」，遭
關押近 3 個月。後來在黃昭堂、許世楷等人協助下，陳明財父子轉往美國；
詹慶隆則因擔心高齡母親與幼兒，主動提出返臺。

陳明財父子抵美後，展開巡迴演講，指出顏明聖被捕後在獄中參選、
國民黨政府在開票所停電舞弊及總幹事楊金海被捕入獄等內幕。陳氏父子
直到 1992 年海外黑名單解禁，才能回到臺灣。

陳明財、陳榮慶父子（陳銘城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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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 8 月 7 日黃昭堂（署名黃有仁）整理「陳明財亡命事件」的首頁（財團法人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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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金策和吳銘輝逃亡案（1977 年）

1977 年，日本的台獨聯盟
為安排黨外人士到美國出席「臺
灣人權聽證會」，積極物色人
選，並安排路線。他們透過郭
雨新，找上被停職的礁溪鄉長
張金策與嘉義縣議員吳銘輝，
他們都遭國民黨誣陷，官司纏
身，而想逃離臺灣。

1977 年 5 月，張、吳兩人
假扮成釣客，先搭漁船到與那
國島附近，換搭橡皮艇至礁岩，
再游泳上岸，並迅速找到台獨
聯盟安排的民宿。翌日，梅心
怡和日本人權工作者小林隆二
郎趕到與那國島，為了找尋從
未謀面的張、吳兩人，一路高
唱「反攻大陸」歌曲為暗號，
因而很快找到他們。

隨後，黃昭堂請在美國的
張燦鍙送來美國國會「臺灣人
權聽證會」邀請函，讓張、吳
兩人得以順利由日赴美，擺脫
被政府逮捕坐牢的命運。

1978 年美國臺灣同鄉聲援政治犯及張
金策（陳榮芳提供）

《台灣青年》報導張金策及吳銘輝逃離
臺灣（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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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出不窮的匪諜案

白色恐怖時期，臺灣有許多人因「匪諜」罪名遭到監禁或被判死刑。
但「匪諜案」中有許多是冤錯假案，當時甚至有「臺獨即為中共同路人」
的荒謬指控。「匪諜案」往往成為國民黨用以鎮壓異議人士的致命武器。

陳明忠二度被捕案（1976 年）

陳明忠（1929~2019），高雄人。1947 年二二八事件時曾參與二七
部隊埔里戰役，1950 年被捕，判刑 10 年。1960 年出獄後，因其優異的
化學背景在藥廠工作而升任廠長，和黨外人士黃順興、康寧祥保持聯繫。
1976 年二度被捕，指控他接受中共命令，在臺陰謀叛亂。

為救援陳明忠，海外人
權工作者梅心怡、三宅清子、
土井多鶴子、渡邊道子、川
久保公夫及在美國的馮昭卿
（陳明忠的妻妹）等人奔走
下，搶先公布陳明忠即將被
判死刑的消息，也計畫在紐
約時報刊登半版廣告。臺灣
新聞局在見報前 1 日召開記
者會，公布陳被判刑 15 年。

梅 心 怡 隨 即 召 開 記 者
會，強調原先陳被判死刑消
息的正確性，也整理出本案
的疑點；馮昭卿也向美國國
會陳情，控訴陳遭到不當對
待。梅心怡透過杉原達前來
臺灣和馮守娥見面，完成陳
明忠案的調查報告，更將陳
明 忠 案 列 為 1977 年「 臺 灣
人權聽證會」的發言議題。

1976 年 11 月 28 日救援陳明忠的文章（國家
人權博物館提供）



34

人民解放陣線：左統青年戴華光案（1977 年）

1977 年，左派青年戴華光、賴明烈等
人成立「人民解放陣線」，主張打倒國民黨
黨政幹部、除去帝國主義在臺灣的壓迫與控
制。

戴華光等人以「違反懲治叛亂條例」
罪名被逮捕，戴在一審時被判處死刑（後改
判無期徒刑），其餘賴明烈、劉國基、蔡裕
榮、鄭道君、吳恆海分別遭處不同刑期徒
刑。

1978 年，臺灣警備總部軍法處召開調查庭及辯論庭，審理戴華光等 6 人的涉嫌叛亂
活動，左起戴華光、賴明烈、劉國基、蔡裕榮、鄭道君、吳恒海（中央社提供）

1978 年戴華光受審，美駐華
大使館三等秘書侯如恕到庭旁
聽（中央日報提供）

人權工作者梅心怡認為本案是國民黨政府刻意在地方公職選舉前製造
的匪諜案，企圖影響選舉結果。他尋找國際媒體派員到臺調查，雖然有多
家媒體到法庭旁聽，但《華盛頓郵報》記者劉美齡（Melinda Liu，又名
劉美遠）及美國大使館代表都被拒絕進入法庭旁聽。



35

線民吳泰安匪諜案（1978 年）

吳泰安原是在臺北圓環擺攤的算命師，由於數度主張臺獨入獄的黃紀
男常找他算命，被情治單位注目，而將吳泰安吸收為線民，讓其接近各地
黨外人士，再以釣魚手法，檢舉他們為叛亂份子。其中最知名的案例為高
雄黑派領袖余登發（曾任高雄縣長）及其子余瑞言。

1979 年 1 月中央日報刊登余登發父子被捕新聞，從而引發橋頭事件（中央日報提供）

1979 年 6 月 7 日，梅心怡以
ICDHRT 名義於香港為余登
發父子等人召開記者會之
報 紙 報 導（HONGKONG  
STANDARD 發行，吳三連
台灣史料基金會收藏）

1978 年底美中建交，中央公職選舉停止，
余登發領銜簽署＜黨外人士國是聲明＞，並投
入黨外助選團廢除戒嚴法的呼籲。不久後余
登發父子被國民黨政府誣陷，而於 1979 年 1
月 21 日被捕。其他曾和吳泰安接觸過的異議
人士，例如李榮和、陳文雄、高金子及日僑林
榮曉也遭逮捕。此案引起黨外人士高度關切， 
1979 年 1 月 22 日，許信良等人群聚橋頭街上
遊行抗議，此即著名的「橋頭事件」，為臺灣
實施戒嚴 30 年來首次政治示威遊行活動。「全
美台灣人權協會」及其他海外臺灣人團體也紛
紛上街示威抗議，隔海聲援。

統治當局為藉吳泰安案羅織其他「涉案」
人士罪名，由吳自承為匪諜後判其死刑，執行
槍決，以示恐嚇；余登發父子則因外界聲援，
得以由「涉嫌叛亂」改為「知匪不報」與「為
匪宣傳」罪名，判處 8 年。其後余登發因健康
因素獲保外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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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 12 月 25 日於黨外助選團總部，余登發（中，簽名者）、黃順興（左 1）、
施明德（左 2）、陳菊（中，站立者）等人簽署國是聲明，要求廢除戒嚴法（艾琳達
提供）

余登發

1979 年 1 月高雄橋頭事件現場之抗
爭訴求（艾琳達提供、陳博文拍攝）

余 登 發（1904~1989）， 高
雄橋頭人，臺南商業學校畢業。
28 歲於日治時期郡役所工作時開
始涉入政治，任橋頭庄協議會代
表。1946 年任第 1 屆岡山鎮代表。
1947 年任岡山鎮長，並當選國大
代表。1949 年任高雄縣水利會主
任委員。1960 年當選高雄縣長，
1963 年蔣政權栽贓控其瀆職判刑
2 年，遭免職。

1979 年 1 月涉嫌參與線民吳泰安匪諜案被捕並判刑 8 年，引發
黨外人士抗議。1989 年 9 月 11 日陳屍仁武鄉八卦寮，迄今兇手不明。
余是高雄黑派祖師爺，晚年傾向主張統一，女婿、媳婦、長孫都曾
擔任高雄縣長，女兒、孫子及孫女也都擔任過民意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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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頭事件

1978 年底的增額中央民代選
舉，因「美中建交」而被國民黨
政府下令暫停；政府更動員宣傳
工具，抹黑黨外為「三合一敵人」
（共產黨、臺獨、野心份子）。
黨外人士於是推選余登發為領導
人，預計於 1979 年春節期間在高
雄橋頭大會師。然而蔣家政權卻
藉「吳泰安匪諜案」，於 1 月 21
日將余登發父子以「涉嫌叛亂」
名義逮捕。

黨外人士翌日即緊急研商對
策，決定分批南下，於 22 日上午
在橋頭余家集會。許信良等 20 多
人衝破警方警戒線，在陳菊、陳
婉真手舉「堅決反對政治迫害」
布條下，跨出戒嚴令下的第 1 次
遊行，並散發〈為余氏父子被捕
告全國同胞書〉來喊冤。

1979 年 余 登 發（ 左 ）、 余 瑞 言
（右）父子於景美看守所第一法
庭開庭（中央社提供）

1970 年代末，全美台灣人權協會
由張丁蘭（右二）帶領聲援釋放
余登發父子（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提供，潘小俠翻拍）

1979 年海外鄉親上街要求釋放余
登發（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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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力 大 爆 發
The Great Surge of Rescue Efforts

1970 年代末期，爭取民主自由、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黨外」言論已無

法遏止。1979 年 8 月，美麗島雜誌社成立，發行刊物與群眾運動並行，發

展出一個沒有黨名的政黨：「美麗島政團」。具有反對黨氣勢的美麗島政團，

引來國民黨的強力壓制，接踵而來的美麗島事件與林宅血案，震驚各界，

此時的海內外人權救援工作也達到最高潮。

By the end of the 1970s, the government was no longer able to 
suppress the call for democracy and the criticism of the KMT's one-
party dictatorship, this call was focused by the opposition. In August 
1979, Formosa Magazine was founded, publishing its monthly magazine 
alongside the mass movement it mobilized. This led to the birth of a 
political party without a party name. The Formosa group sustained the 
KMT's escalating persecution through 1979. The ensuing Kaohsiung 
(aka Meilidao) Incident and the February 28, 1980 murders at the 
residence of Lin Yi-Hsiung shocked the society. In response to this, 
rescue operations at home and aboard pea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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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中壢事件，群眾包圍
中壢分局（艾琳達提供）

1977 年臺灣舉辦 5 項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省議員許信良因堅持參選
桃園縣長，遭國民黨開除黨籍，遂以無黨籍參選，與國民黨提名、調查局
出身的歐憲瑜對壘。國民黨傾黨政軍與民間社團資源全力鞏固歐憲瑜，面
對許信良使用嘉年華式的選戰策略，猶企圖以傳統「買票及作票」方式來
贏取選戰。

11 月 19 日投票當天，中壢國小內的
第 213 投票所主任監察員范姜新林（中壢
國小校長）涉嫌舞弊，引起邱奕彬等人指
責范姜妨害投票。群眾湧向中壢分局要求廖
宏銘檢察官處理此事。檢察當局毫不理會群
眾，一味拖延，引發群情激憤，搗毀警局窗
戶，掀翻警車，警察並開槍打死 1 名中原大
學學生。

晚上 8 時有人開始火燒警局。官方事後追查此案，邱奕彬等人遭判刑。
此次選舉最後的開票結果，許信良以高票當選桃園縣長。自此之後，黨外
人士不斷設法迴避戒嚴時期的集會限制，進行組織串聯。臺灣社會要求民
主的力量逐漸茁壯，對蔣家政權形成強大壓力。

1978 年 12 月，美國宣佈隔年元旦將和中華民國斷交、與中共建交，
總統蔣經國因此發布緊急令，停止正在進行的中央民代增補選，黨外人士
由余登發領銜簽署＜黨外人士國是聲明＞，反對此項決定。1979 年 1 月
余登發父子被捕，參與橋頭遊行的桃園縣長許信良 4 月遭彈劾解職。1979
年 5 月，黃信介申辦《美麗島》雜誌，網羅各派人士，主要核心人物為許
信良、施明德、張俊宏、姚嘉文、林義雄、陳菊、呂秀蓮、魏廷朝、陳忠
信等人，另包括傾向統一的社會主義團體「夏潮」，及以康寧祥為首的穩
健派。

《美麗島》採群眾運動路線，在全臺各地舉辦活動，發展組織，其改
革訴求獲得廣泛支持，海外臺灣人團體也和美麗島政團取得聯繫，包括紐
約「台灣之音」、加州聖地牙哥「全美台灣人權總會」等，他們常越洋電
訪美麗島雜誌社，再將最新運動消息，以答錄機或錄音帶廣為傳播。

黨外積極發展組織引來國民黨強力打壓，導致「美麗島大審」與「林
宅血案」等重大案件的發生。美麗島事件激化了民主運動者與人權團體的
同仇敵愾及串連，成為臺灣民主人權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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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美國波士頓臺灣鄉
親及留學生遊行聲援中壢
事件以及外媒報導（艾琳
達提供）

海內外人權救援焦點：美麗島事件

1979 年 12 月 10 日晚間，美麗島雜誌社在
高雄舉行國際人權日大遊行，卻發生「未暴先
鎮」的群眾與軍警衝突事件，史稱「高雄事件」。
12 月 13 日凌晨，國民黨政府對全臺各地黨外人
士展開大逮捕，此舉使得美、加、日、德、巴西
等各地臺灣人組織，發起長達 7 個月的救援行
動，寫信、打電報、捐款，也到中華民國各駐外
代表處抗議。由於此案具有高度政治性，許多人
權團體、媒體紛紛前來臺灣旁聽「美麗島大審」，
各國媒體都有大幅報導。

由於作家王拓、楊青矗都被捲入美麗島事
件中，因此引起在美華人作家高度關注此案。
1980 年 1 月 24 日，紐約時報報導作家陳若曦，
將一封在美華人作家的連署信帶給蔣經國，蔣聲
明會有公開審判。由於海內外的聲援力量，美麗
島大審的審判過程得以全部公開，所有被告的政
治主張與信念，完整呈現在世人眼前。

《美麗島》雜誌社成員在仁愛路上合
影，前排右起呂秀蓮、黃天福、許信良、
林義雄、黃信介、姚嘉文、張俊宏、施
明德、林文郎；後排右起張美貞、陳忠
信、劉峰松、歐文港、魏廷朝、楊青矗、
吳哲朗、陳博文、紀萬生、謝秀雄、張
榮華（艾琳達提供）

華盛頓郵報 1980 年 2 月
12 日刊登給卡特總統的
陳情書，強調臺灣的人
權運動人士正在遭逢極
大危險（艾琳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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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 約 時 報 1980 年 1 月 24 日
報導，臺灣作家陳若曦帶給
蔣經國一封在美華人作家的
連署信，蔣經國告訴她很快
會有公開審判（艾琳達提供）

13 位在美華人作家連署致蔣經國的公
開信（擷取自 1980 年出版的《新土》
雜誌，艾琳達提供）

1979 年 12 月梅心怡的《ICDHRT 通訊》第 7 號報導美麗島事件（財團法人吳三
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收藏）

1980 年示威民眾在芝加哥華航公司前聲援
高雄事件（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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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島事件備受國際關注，吸引許多外媒
報導（艾琳達提供）

1980 年 1 月 25 日北美報紙報導美麗
島事件，並且強調國民黨政府已因國
際輿論讓步（艾琳達提供）

三宅清子於 1977 年 7 月在日本成立「台
灣政治犯救援會」，該會第 4 期速報報導
美麗島事件（台灣政治犯救援會發行，財
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收藏）

1986 年國際筆會寫作自由組致函蔣
經國，請求赦免施明德（國家檔案局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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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工作者艾琳達被迫離臺

艾琳達（1949~）出生於美國，14 歲時隨任職美軍顧問團的父親來
到臺灣。1966 年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於臺北美國學校後，返美繼續升學，
1973 年取得史丹佛大學人類學碩士學位。1975 年艾琳達由福特基金會派
至臺灣做女工研究，開始投身臺灣民主運動。1978 年她與黨外人士施明德
結婚，同時擔任黨外助選團的英文秘書，以及美麗島雜誌的國際公關工作。

1979 年 12 月 10 日發生美麗島事件時，艾琳達遭中華民國政府驅逐
出境，她和母親納莉（Nellie Gephardt Amondson）曾搭飛機到東京、
香港，兩度企圖闖關不成，因此獲得國際媒體大幅報導，引起更多國際友
人注意。艾琳達雖在美麗島事件後被迫離臺，但之後她仍持續在美為救援
臺灣政治犯奔走。

1978 年艾琳達與施明德的婚禮，成為黨外人士的大集結，包含出獄後首次公開露面、
擔任證婚人的雷震（左圖右、右圖右）以及陳菊（右圖左）等人（艾琳達提供）

艾琳達設計的三色帶（左圖），分別取自臺灣的紅磚屋、晚霞、稻秧風采，後來成
為人權運動的象徵標誌。無論是 1979 年遭驅逐出境（中圖）或 1980 年洛杉磯報導
艾琳達的絕食抗議（右圖）都可看見三色帶（艾琳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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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有源牧師將其前妻烏斯拉（Ursula）
與其他女性主義者在德國聲援呂秀
蓮，佔領當地國民黨服務處的過程記
錄在《德國樹・台灣根》趙有源牧師
回憶錄

AI 會報宣傳高俊明牧師娘紐約
見證會（國家人權博物館提供）

德國女性主義者聲援呂秀蓮

1980 年 1 月 16 日，西德波昂
出 現 7 位 女 性 蒙 面 人， 以 基 督 徒 自
救 運 動 成 員 趙 有 源 牧 師 前 妻 烏 斯 拉
（Ursula）為首，佔領國民黨政府的
遠東服務社，企圖迫使駐外人員打電
報給蔣經國，要求立即釋放呂秀蓮及
其他美麗島事件被捕人士，直到德國
警察趕來後，這 7 位蒙面女子才離去。
為此，國內外情治單位徹查趙牧師的
島內外人際關係，導致參與「基督徒
自救運動」的歐洲教會領袖黃彰輝、
黃武東、宋泉盛牧師被列入海外黑名
單，直到 1990 年代才獲准回台。

海內外教會聲援高俊明牧師等人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向來關心臺灣前
途，在美國即將與中共建交前夕，台灣基
督長老教會曾發表「人權宣言」。美麗島
事件發生後，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總幹事高
俊明等 9 人在 1980 年 4 月因涉及藏匿施
明德而被捕，立即引起海內外教會人士的
聲援。全美各地基督徒約 1200 人，連續
5 個星期舉行禁食祈禱禮拜，要求釋放高
俊明牧師，掀起基督徒關心人權與臺灣前
途的最高潮，更引起世界各國教會組織的
關懷與支持。其後高俊明、許晴富等人被
判 7 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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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 3 月 26 日艾琳達母親寫給
艾琳達妹妹的信中提到高俊明牧師
被抓（艾琳達提供）

高雄事件「台灣之音」實體書
與錄音紀錄選輯

「台灣之音」：臺灣訊息傳播站

張富雄、楊宜宜夫婦 1977 年在紐約台
灣同鄉會支助下成立「台灣之音」，起初以
臺灣同鄉與教會為主要內容，直至 1978 年
年底，才時常透過國際電話直接與美麗島雜
誌社通話，再將錄音檔存錄在專門的語音信
箱，並在全美各地設立分站，傳遞臺灣島內
最新的黨外民主運動消息。後來在救援美麗
島受刑人時，台灣之音也發揮海內外現場直
接對話的傳播功能。

「鎮暴部隊壓過來 ..。現在是 10 點 35 
分，又發生非常嚴重的衝突，警察用催淚
彈…現在剛好在我們美麗島服務處下面…，
一台鎮暴車突然衝向群眾，還好大家都往旁
邊散掉…」這是張美貞（張俊宏胞妹）在
1979 年 12 月 10 日高雄事件現場，對美國
「台灣之音」連線越洋電話紀實報導。美麗
島事件的真相迅速傳播海外，也拉近了海內
外跨國聲援的直接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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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宅血案引發抗議怒潮

1980 年 1 月 20 日，美麗島事件黃信介、林義雄等 8 人遭軍事檢察官
起訴後，2 月 28 日即傳出林義雄母親與雙胞胎女兒 3 人在家中被殺身亡、
大女兒重傷的不幸消息。此案深深刺痛海內外臺灣人的心，許多人都認為
林義雄家既已遭情治單位 24 小時嚴密監控，必然是受到情治單位報復性
的殺害。海外各地的臺灣同鄉、留學生紛紛至中華民國駐外代表處抗議示
威，並發動數十萬人簽名聲援。

林宅血案發生數月之後，林義雄妻子方素敏帶著倖存的長女林奐均到
舉目無親的洛杉磯，當時擔任全美台灣人權協會會長的范清亮、陳淑雲夫
婦適時伸出援手，將 9 歲的林奐均接到聖地牙哥，把她視為女兒般疼愛，
並自僱保全，以保護她的人身安全，是臺灣人權救援史上非常令人動容的
一頁。

《台灣政治犯救援會速報》第 9 期對
林宅血案的報導（台灣政治犯救援會
發行，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
會收藏）

1980 年 3 月 1 日《China News》 報
導林宅血案（艾琳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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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歸國學人被捕或受害案

1980 年 12 月 28 日《 台 獨 月 刊 》 第
106 期報導葉島蕾事件（台灣獨立聯盟
提供）

註冊在美國明尼蘇達州的特赦葉島蕾協
會，針對其生平與案件過程詳加說明之
資料（Amnesty for Rita Yeh, Inc. 發行，
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收藏）

葉島蕾事件專刊－海外團體「台灣民主
運動支援會」1981 年 5 月印製（台灣
民主運動支援會發行，財團法人吳三連
台灣史料基金會收藏）

1980 年 9 月， 時 任 崑 山 工 專
講師的葉島蕾被捕。她是明尼蘇達
大學社研所碩士，留美期間認識中
國駐美人員張昭慶夫婦，受其影響
而接觸共產黨書籍、毛語錄與中國
電影。返臺後，曾郵寄臺南公務機
關連絡手冊至美國，遭警總查獲。
1981 年 1 月 12 日葉島蕾被以「意
圖非法顛覆政府」罪名判刑 14 年。
這起案件獲海外人權團體與部分臺
灣人團體的聲援。

葉島蕾叛亂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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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成事件

美國卡內基大學教授陳文成，
於 1981 年 5 月返臺探親，7 月 2 日
遭警總約談後沒有回家，翌日被發
現陳屍於臺大研究生圖書館大樓外，
現場並留有腳尾錢。此事引發卡內
基大學的重視，派法醫來臺驗屍，
並追查其死因。海內外一致認為這
與國民黨長期在國內外以金錢運作
「校園間諜」（職業學生）有關。

陳文成事件與林宅血案被認為
都與政府情治人員的介入有關，但
是一直缺乏直接可證實的犯案證據
與兇嫌。陳文成事件能否水落石出，
迄今仍是轉型正義工作的重要指標。

其 後， 陳 文 成 的 家 屬 及 各 界
關切此案的人士成立「陳文成基金
會」，繼續追索事件真相，並致力
於人權觀念的教育推廣。

1981 年 11 月 7 日海外媒體刊出的陳
文成事件社論（財團法人陳文成博士
紀念基金會提供）

1984 年戒嚴令 35 周年，陳文成父親
與施明雄於美國國會大廈前參加示威
抗議，要求美國政府關注臺灣政府侵
害人權情形（國家人權博物館提供）

陳文成命案國外報導（財團法人陳文
成博士紀念基金會提供）

陳文成博士紀念室
地址：
臺北市新生南路 3 段 25 巷 1 號 2 樓
開放參觀時間：
週一至週五 10:00~17:00
參觀方式：
採預約參觀，請於參觀前來電預約
預約電話：
（02）2363-3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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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修 一「臺獨案」

盧修一因撰寫博士論文《日據時代台
灣共產黨史》，曾和「獨台會」的史明接
觸。1983 年 1 月 8 日，盧修一因和史明派
來臺灣的女子前田光枝見面而被捕，盧修
一被判感化 3 年，前田光枝則遭驅逐出境，
此案在海內外引起臺灣同鄉與國際學界的
救援。

盧修一出獄後不得不離開校園，投入
剛成立的民進黨擔任外交部主任，後擔任
立委多年。1998 年於台北和信治癌中心醫
院病逝。 旅法台灣同鄉會 1983 年 1 月

20 日救援盧修一信件（白鷺
鷥文教基金會提供）

盧修一關押於臺灣仁愛教育
實驗所的識別證（白鷺鷥文
教基金會提供）

英 國 倫 敦 AI 關 切 盧 修
一案信件（白鷺鷥文教
基金會提供）1983 年 1 月 28 日《台灣人權

協會通訊》第 41 期關注盧修一
被捕案（國家人權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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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魯汶大學校長致函國民黨政府關切盧修一案信件（白鷺鷥文教基金會提供）



19841984

在 地 援 力 茁 壯
Local Allies Thrived

後美麗島時期，黨外支持力量大增，此時臺灣內部的人權救援意識與力量

也逐漸茁壯，不但關注島內政治犯，也聲援海外相關人權案件。海外黑名

單紛紛返臺，在地援力茁壯。

After the Formosa Incident, the support for the anti-KMT opposition 

gathered huge momentum. The local human r ights rescue 

operations gradually cultivated awareness and strength, in 

addition to directly assisting political prisoners in the country, and 

in turn garnered support from overseas human rights groups. Also 

the blacklisted dissidents abroad returned to Taiwan one by one, 

further reinforcing the existing rescue eff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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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美麗島事件的救援

後美麗島時期，當權者仍以高壓
手段迫害甚至殘殺異己以保衛政權。
1984 年 10 月 15 日發生「江南命案」，
旅美作家江南（本名劉宜良，江蘇靖江
人，1932 ~1984）在舊金山大理市自宅
被竹聯幫的陳啟禮、吳敦、董桂森等人
開槍打死，其遺孀認為江南之死和他撰
寫《蔣經國傳》有關。此案曝光後，臺
美關係頓時緊張，美方對外國情報機構
公然派出殺手赴美殺害美國公民一事，
相當憤怒。美方透過調查，掌握了中華
民國情治人員介入此案的證據，並向國
民黨政府施壓要求交出幕後兇手。來自
海內外的強大壓力，使國民黨政府的統
治威權更加挫敗，也迫使蔣經國公開宣
布﹕「蔣家人不能也不會接班」，對臺
灣情勢走向產生很大影響。

同一時期，更為關鍵的人物是鄭
南榕。鄭先以自由作家身份為黨外雜誌
寫稿，其後創辦《自由時代周刊》。該
周刊第 254 期刊登許世楷＜台灣新憲
法草案＞之後，遭高等法院以「涉嫌叛
亂」法辦。鄭主張「臺灣獨立」是言論
自由，應受憲法保障，因而拒絕出庭，
並自囚於雜誌社總編輯室內。71 天後，
在警方強行攻堅時，鄭南榕引火自焚，
得年 42 歲。他不惜以生命捍衛「百分
之百的言論自由」，其殉道感召了無數
海外「黑名單」，紛紛展開返鄉行動，
不惜坐牢也要衝撞威權體制，臺灣的民
主即將走過黑暗，迎來天光。

從每一期《自由時代周刊》的封
底廣告，可看出鄭南榕堅持爭取
100% 言論自由的訴求（鄭南榕基
金會提供）

1989 年 5 月 19 日民眾參加鄭南
榕告別式，並發展為遊行活動（邱
萬興攝影）

鄭南榕紀念館
地址：
台北市民權東路三段 106 巷 3 弄
11 號 3 樓
開放參觀時間：
週二至週六 10:00~17:00
參觀方式：
預約導覽請來電（02）2546-8766 
或來信  services@nylo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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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犯集會結社 蔡許臺獨案

1987 年 8 月 30 日，100 多名曾受關押的政治犯，齊聚臺北市國賓飯
店，舉行「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成立大會，大會主席為蔡有全。許
曹德提案將「臺灣獨立」列入組織章程，遭到國民黨政府以「叛亂罪」起
訴，並分別判處蔡 11 年徒刑、許 10 年徒刑。

1987 年出席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成立大
會的許曹德（上）、蔡有全（下）（邱萬興攝影）

聲援蔡有全、許曹德救援活動在臺中舉行
第一波演講會及示威遊行（邱萬興攝影）

1988 年 1 月，國際特赦組織發布
緊急救援（Urgent Action），此
為國際特赦組織對抗及要求終止人
權侵犯最有效的一種方式，任何人
都可以送出信件參與緊急救援。
（國際特赦組織發布，財團法人吳
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收藏）

當時海內外各界都展開對
蔡許臺獨案的聲援行動，包括﹕
長老教會多次為兩人組織街頭
遊行、AI 將兩人列為良心犯等。
此案促成臺灣島內的臺獨運動
公開化，《自由時代周刊》創
辦人鄭南榕與「台灣政治受難
者聯誼總會」共同發起「新國
家運動」，展開全島行軍，凝
聚海內外臺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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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黨回臺 桃園機場事件

1986 年初，被彈劾解職的前桃園縣長許信良赴美多年後，與謝聰敏
等人發起「遷黨回臺」行動。11 月 30 日，許信良等 3 人計畫由日本搭乘
國泰航空入境，最後卻被拒絕登機，因而無法入境。

由於許信良等人即將返臺的消息早已傳開，大批支持者前往桃園機場
接機，等待過程中與軍警爆發衝突。軍方出動直昇機、水鴨子戰車、鎮暴
部隊、噴水車等，才驅散民眾。隔月許信良企圖經由菲律賓再度闖關，雖
遭遣返，但歷次行動已經成功為甫成立不久的民進黨營造強大聲勢。同年
底成功掀起一波又一波海外黑名單闖關返鄉行動，獲得海內外人權團體對
臺灣黑名單返鄉的支持。

1986 年國民黨出動大批憲警，封鎖通
往機場道路，並出動坦克車，阻擋民
眾迎接許信良返臺（余岳叔拍攝）

1986 年，謝聰敏（左）、許信良（中）、
林水泉等人在日本成田機場，被國泰航
空公司拒絕登機，以致無法踏上回臺班
機（張富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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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返鄉權 海外黑名單闖關

鄭南榕的自焚，刺激了
海外黑名單的臺獨運動者，
他們不惜坐牢也要返鄉抗爭
和參與臺獨運動。首先是屢
被 驅 逐 的 陳 婉 真， 出 現 在
1989 年 5 月 19 日 的 鄭 南 榕
出殯行列，並展開黑名單的
設籍抗爭。1989 年底，台獨
聯盟美國本部主席郭倍宏戴
上黑名單面具出現在「新國
家連線」候選人盧修一、周
慧瑛的政見會上，會場熄燈
後，他便神秘消失，其後成
功返回美國。

匿名支持者在候選人政見發表會中戴上黑名單
的面具，表達讓黑名單返臺的訴求（潘小俠攝
影）

1988 年民眾追弔為返鄉過度奔波而辭世的黑
名單成員－陳翠玉女士（陳菊提供）

1986 年民眾前往桃園機場迎接前桃園縣長許信良闖關回臺（余岳叔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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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獨盟的海外闖關者王康陸、
郭正光、李應元、何康美、毛清芬、郭
倍宏陸續闖關，無懼黑牢；其中王康陸、
郭倍宏、李應元、張燦鍙都被捕。台灣
建國運動組織則有陳婉真、林永生、林
雀薇、賴貫一、許龍俊被捕。籌組獨盟
台灣本部的鄒武鑑、江蓋世等也被捕入
獄。 這 些 被 捕 者 直 到 1992 年 5 月 15
日立法院修正刑法第 100 條「內亂罪」
後，才陸續獲得釋放。

各家媒體報導海外黑名單闖關回臺

聲援海外黑名單回臺灣的宣傳海
報（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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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除刑法 100 條

儘管政府於 1987 年 7 月 15 日解除長達 38 年的戒嚴，但政府對於人
民在言論思想與政治主張上的法令限制卻沒鬆綁。刑法第 100 條還在，讓
黑名單政治犯回不了家的元兇《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也還在。人民
受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與遷徙自由等權利，依然未能落實。

1991 年 9 月 21 日， 由 林
山田教授擔任發起人的「100 行
動聯盟」於臺大校友會館召開成
立大會，以廢除刑法 100 條、釋
放政治犯為訴求，要求政府在 10
月 8 日前回應。他們持續對立法
院施壓、舉辦巡迴演講、發動連
署、靜坐抗議等，終於換得立法
院 於 1992 年 5 月 15 日 三 讀 通
過刑法第 100 條修正案。

刑 法 第 100 條 第 一 項 原 文
「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
非 法 之 方 法 變 更 國 憲、 顛 覆 政
府，而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
有 期 徒 刑； 首 謀 者， 處 無 期 徒
刑」，1992 年修正案在第一項中
增加「強暴或脅迫」要件，將條
文修正為：「意圖破壞國體，竊
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
憲，顛覆政府，而以強暴或脅迫
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亦
即只要不使用暴力，就不會構成
內亂罪。這是民主運動重要的里
程碑，它打破了國民黨獨裁統治
的最後一道堡壘，讓臺灣從此再
無政治犯。

100 行動聯盟訴求「反閱兵、廢惡法」的
Ｔ恤設計圖案（邱萬興設計）

1991 年 5 月 20 日，知識界、文化界、學
運界發起「520 反政治迫害大遊行」，要
求廢除刑法第 100 條（邱萬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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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鎮源陪同政治犯家屬，連續十幾天到行政院要求「釋放政治犯」。躺在地上抗議
的是政治犯家屬，舉布條者由左至右為：施明德、李鎮源、民進黨首任秘書長黃爾璇、
民進黨立委魏耀乾醫師與李勝雄律師（許伯鑫攝影）

1991 年 10 月 9 日，「100 行動聯盟」精神領袖李鎮源院士在臺大醫院
基礎大樓靜坐表達訴求（黃義書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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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 10 月 9 日，提倡廢除刑法 100 條的
「100 行動聯盟」於遊行中要求「根除白色
恐怖」（許伯鑫攝影）

1991 年 9 月 24 日「100 行動聯盟」
發行快訊第 1 期（林逢慶提供）



援 力 跨 國 隊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Helpers

向海內外所有曾投入臺灣政治犯救援的個人或團體致敬！藉著回顧「援力

跨國隊」的經歷與事蹟，我們滿懷感恩，也得到人權救援的啟示。走過了

威權時代，如今我們在自由民主的基礎上，也可以成為行動者，以各種方

式成為援力跨國隊的一份子。

We give our utmost respect to those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involved in the rescue operations of Taiwanese political prisoners. 
After revisiting the experiences and deeds of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helpers, we are deeply grateful for these efforts and inspired. Now the 
authoritarian rule has become the past and democracy and freedom our 
present, we can also become activists, joining the ranks of transnational 
helpers in various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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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心怡（Lynn Alan Miles，美國）

梅心怡（1943~2015），出生於美國紐澤西州，1962 年以交換留學
生身份首次來臺。1964 年返美，因在校刊發表批評言論而遭打壓，於是參
加學生抗議運動，並因此啟發言論自由的想法。

1965 年梅心怡再度來臺，結識彭明敏、李敖等異議人士，且受到同
學講述 228 家族經驗的直接衝擊，開始懷疑「自由中國」的真貌，從而開
始關心「臺灣」，從對言論自由有所堅持的外國人，變成嚴重「干預」中
華民國內政的「不良份子」。1970 年，他協助彭明敏逃往瑞典；1971 年，
李敖、謝聰敏、魏廷朝 3 人被捕後不久，梅心怡也因屢次夾帶救援信件出
境而遭驅逐出境。此後梅心怡繼續在日本發動臺灣政治犯的救援工作，更
逐步擴大為臺灣地下聯絡網與海外救援網的中介。

1975 年， 他 公 開 以「 台 灣 人 權 擁
護國際委員會」（ICDHRT）名義活動，
並和 AI、司馬晉聯手，公布各政治犯被
迫 害 的 狀 況， 製 成「News Letter」 向
國際媒體宣傳。例如 1978 年陳菊被捕，
他立刻整理相關資料，主動接洽各國媒
體，後由英國《衛報》做出完整報導。

以交換留學生身份來臺的梅心
怡（艾琳達提供）

梅心怡晚年在慈濟醫院
的身影（艾琳達提供）

梅心怡臨終前，三宅
清 子 送 給 梅 心 怡 的
手繪觀音畫像，作為
對 他 人 生 最 後 一 段
旅程的祝福（艾琳達
提供）

2009年12月6日
台 灣 國 家 聯 盟
致 贈 梅 心 怡 之
紀念牌（艾琳達
提供）

1998年6月24日
台 灣 政 治 受 難
者 聯 誼 總 會 頒
發 給 梅 心 怡 的
感謝狀（艾琳達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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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心怡遭國民黨政府驅逐
出境後，轉而落腳日本，繼續
關心臺灣政治犯問題，其後結
識從事韓國政治犯救援工作的
David Boggett，兩人因理念
相同，在 1972 年創辦《浪人》
雜 誌（RONIN）， 專 門 報 導 東
亞人權消息。

1972 年 12 月出版的《浪
人 》 第 8 期 是 臺 灣 邁 入 第 23
年 戒 嚴 的 特 輯， 首 版 標 題 為
"State of Siege" in Taiwan, 
the 23rd Year， 以「 柏 楊 事
件」為報導主軸，同時收錄臺
灣 214 名政治犯名單，突顯強
人威權統治以國家暴力壓迫人
民的事實。

《浪人》雜誌給梅心怡帶
來國際知名度，他與 AI 開始密
切合作，《浪人》雜誌也逐漸
成為當時臺灣政治犯救援的重

《浪人》第 3 和第 8 期（財團法人吳三連
台灣史料基金會收藏）

台 灣 人 權 擁 護 國 際 委 員 會 出 版 刊 物《A 
Tortured Silence》（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
史料基金會收藏）

梅心怡送女
兒的《萌牛
費迪南》繪
本傳遞反戰
意念（艾琳
達提供）

繪本作者盧千惠
將《鞋匠馬丁》
這本書獻給梅心
怡，因為梅心怡
40 年 來 投 入 臺
灣政治犯救援行
動，他為這塊土
地的付出，正如
故事中馬丁無私
的愛

《浪人》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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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資訊通路。之後因通訊工具
多元化，且臺灣人本身救援
意識與力量成長，梅心怡於
1984 年回到美國，改變救援
工作方式，以幫助召開巡迴說
明會或翻譯為主。

梅心怡晚年因黑名單解
除，得以長居臺灣，也持續
參與反核及各種人權運動。
他終生無悔為臺灣無私奉獻，
被尊稱為人權工作者的牧人。
梅心怡留下與救援網絡往來
的各類書信、組織通訊、報告
等，是彌足珍貴的臺灣人權救
援史料。

日本人權工作者寄給梅心怡的慰問卡片，可
惜寄達時梅心怡已過世（艾琳達提供）

2007 年，三宅清子參與陳育青導
演〈臺灣不會忘記〉系列活動時
於日本史明的餃子館發言（陳育
青提供）

三宅清子（日本）

1963 年，三宅清子嫁來臺灣，成
為臺灣媳婦。由於長年一起爬山的好友
謝聰敏與魏廷朝兩人在 1971 年「二進
宮」，她於是開始進行臺灣政治犯的救
援行動。為不連累家庭，她與丈夫離
婚，為丈夫辦妥日本居留證；然後自己
揹著女兒往返於臺日之間，為政治犯送
藥、探病，更協助傳遞資訊。即使明知
這些信件和藥品大部分都無法成功抵達
黑牢，她仍一次又一次將一封封親筆信
附上一袋袋自費購買的藥品，不間斷地
寄送出去。

謝聰敏在獄中慘遭刑求，在獄中重病，三宅和謝的妹妹謝秀美合作，
成功讓謝獲准保外就醫。在歷次救援行動中，三宅不但被跟監，也承受死
亡威脅，但她仍不畏懼，持續進行救援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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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 11 日三宅探訪史明
（黃謙賢提供）

三宅化名陳太太，傳遞政治犯訊息的明信片
（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收藏）

三宅寄給梅心怡的明信片（財團法
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收藏）

雷震、謝聰敏、施明德、魏廷朝、
黃華、蘇東啟、陳菊、張化民、白雅燦、
李敖、林書揚、陳映真等政治犯訊息，
得以突破封鎖傳遞給國際人權組織及
外國政府，其中都有三宅的功勞。她
也曾與陳菊合作，成功將雷震回憶錄
送到國外發表。

由於三宅屢次夾帶臺灣政治犯的
機密資料出境，國民黨政府遂在 1977
年將她列為拒絕入境的「黑名單」，
直到 1980 年代末臺灣民主化以後，三
宅才有機會再踏進臺灣。

台灣政治犯救援會（日本）

1977 年，三宅清子被列入黑名單而無法來臺，因此她和渡田正弘等
人創立「台灣政治犯救援會」，將原來只有她 1 人從事的救援活動，擴大
為組織運作。

1979 年美麗島事件爆發，三宅不得入境，艾琳達又被驅逐，渡田正
弘來臺扮演資訊蒐集的角色，他聯繫政治犯家屬，託付救援會資金，並將
政治犯資料傳遞出去，結果在出境時被逮捕，遭到刑求後「被認罪」，判
感化 3 年。日本的臺灣政治犯救援團體隨即展開救援工作，因為不停地呼
籲抗爭，最後將感化 3 年改成驅逐出境，前後遭關押 84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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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後， 台 灣 政 治 犯 救 援 會 持
續與政治犯家屬聯繫，協助救援，
更在日本發行刊物，廣發消息給各
大新聞媒體及當時執政的自民黨；
同時以海外人士身分寄發抗議信給
臺灣國會，呼籲各界聲援臺灣政治
犯。「台灣政治犯救援會」直到臺
灣再無政治犯，才宣布任務完成而
結束。

唯一被刑求的日本救援者渡田正弘，
來臺拜訪促轉會時與彭仁郁、艾琳達
合影（艾琳達提供）

美麗島事件艾琳達被驅
逐出境到日本，找到梅
心怡後，手繪臺北住所
地圖交給渡田正弘（艾
琳達提供）

2007 年，台灣政治犯救援會成員與國際特赦組織（AI）
台灣第 32 小組於日本紀念成立 30 周年聚會簽名（財團法
人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提供）

2007 年 12 月 10 日台灣政治犯救援會於景美人權文化園
區世界人權日活動中合影（邱萬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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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艾琳達於景美人權文化園區
世界人權日活動中致詞（黃謙賢攝影）

艾琳達與施明德結婚時的禮服、喜帖與證書
（艾琳達提供）

艾琳達（Linda Gail Arrigo，美國）

艾 琳 達（1949~） 出 生 於 美
國，14 歲時隨任職美軍顧問團的
父親來到 臺灣。1975 年，艾琳達
來臺進行女工硏究，當時住在新店
天主教德華女子公寓，透過康寧祥
介紹，認識陳菊、蘇慶黎和袁嬿嬿
等人，意氣相投，結為好友，成為
人權運動的一員，開始投身臺灣民
主運動。

1976 年初，陳菊寫信給艾琳達，告知《臺灣政論》被查禁，黨外人
士被鎮壓，她也陷入險境。當時艾琳達已取得紐約新社會科學院（New 
School）的入學許可，洛克斐勒基金會給她一年獎學金，因此她便以研究
名義來臺。在臺期間她透過許多國外的朋友（包括媒體界和學術界）建立
管道，將機密資訊傳遞出去，例如將魏廷朝、柏楊等政治犯資料偷渡交給
國際人權組織。

1977 年， 坐 了 15 年 牢
的施明德出獄，持續抨擊蔣家
反人權、反民主的種種措施。
隨著政治局勢愈趨險惡，黨外
風聲鶴唳，艾琳達研判施明德
可能被抓。而艾琳達因遭國民
黨鎖定，臺大學籍被取消，可
能無法延長居留。在這種對兩
人都極為不利的情勢下，艾琳
達與施明德決定結婚，讓施明
德獲得國際關係的保障，也讓
艾琳達取得居留簽證。兩人在
1978 年 10 月 15 日舉辦婚禮，
由 81 歲的雷震擔任主婚人，
出席賓客包括前後期政治犯，
以及左右統獨等泛稱「黨外」
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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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施明德逃亡近一個多月終遭逮捕，艾琳
達也遭中華民國政府遣送出境。美麗島大審中，艾琳達和母親納莉（Nellie 
Gephardt Amondson）曾搭飛機到東京、香港，兩度企圖闖關不成，因
此獲得國際媒體大幅報導，引起更多國際友人注意，其後她也持續在美為
臺灣人權發聲。

艾琳達母親自印宣傳單遊
說美國重視美麗島政治犯
被捕事件（艾琳達提供）

艾琳達與母親在美國各
地聲援美麗島事件的筆
記本（艾琳達提供）

艾琳達母親致梅心怡信件（1980 年
3 月 10 日），艾琳達與母親為美麗
島事件企圖進入臺灣，但被拒入境
只好返回香港（艾琳達提供，財團
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收藏）

《我的聲音借你：台灣人
權訴求與國際聯絡網 1960-
1980》，梅心怡與艾琳達
合編，2007 年出版

1996 年，艾琳達取得紐約州立大
學社會學博士學位後，再度回到臺灣
這塊她所鍾愛的土地，目前從事臺灣
戒嚴時期人權救援研究，包括史料蒐
集、口述訪談、撰文等工作。

在肅殺的威權時代，艾琳達、梅
心怡和三宅清子等人，成為臺灣社會
面對世界的窗口，他們相互連結交織
的人脈網絡，為臺灣人權工作做出重
要而深遠的貢獻。在臺灣民主化過程
中，因為這些國際人權工作者的努力，
讓臺灣民主運動不致陷入孤立無援。
透過他們對外傳遞訊息，發起各種救
援行動， 也讓國際社會注意到臺灣豐
沛的民主運動能量正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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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晉（艾琳達攝影）

司馬晉（中）與醫師田朝明、田孟淑伉
儷合照（田孟淑提供）

1985 年 5 月 18 日，東亞人權協會會
長司馬晉發表聲明，呼籲尊重言論自
由、解除報禁、釋放良心犯（吳三連台
灣史料基金會提供）

司馬晉（James Seymour，美國）

司馬晉（1945~）是東亞人權
協會會長、紐約大學教授，曾擔任
AI 紐約分會召集人，現旅居香港。

司 馬 晉 曾 兩 次 代 表 AI 到 臺
灣， 調 查 李 敖 等 人 重 審 情 形 及 其
他政治犯處境。透過他向 AI 倫敦
總部報告，讓臺灣人權議題得到關
切。他也經常受邀到美國眾議院聽
證會為臺灣政治犯發聲。

1979 年美麗島事件後，司馬
晉與梅心怡合作，公布艾琳達、陳
菊 等 人 及 出 獄 政 治 犯、 外 國 傳 教
士、學生遭受政治迫害的實況，製
作成「News Letter」向國際媒體
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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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義耕（Richard C. Kagan，美國）

克勞斯・華爾特（Klaus Ｈ . Walter，德國）

柯義耕（1938~），為美國漢姆萊大學（Hamline University）榮譽
教授，長期研究東亞歷史。1965~67 年，柯義耕曾在臺大的史丹佛中心做
研究，期間結識眾多異議份子，包括彭明敏、殷海光、李敖等人。1969 年
他獲得賓州大學亞洲歷史博士，之後 12 年間曾數度來臺研究民主運動。
柯義耕也非常關注臺灣的人權議題，曾兩次在美國國會委員會和政府官
員前作證，說明臺灣當局濫用戒嚴令的情況及美麗島事件的後續影響，
1981~1994 年間他被臺灣政府列為不受歡迎人物。

克勞斯・華爾特自 1975 年加入特赦組織，任職於德國總會。1976 年
他開始領導「台灣協調小組」，期間曾分別認領陳菊、呂秀蓮、施明德、
黃信介等政治犯。1977 年華爾特在德國舉辦波昂之夜，開啟特赦組織對臺
灣政治犯的關切，並領導「台灣協調小組」盡力搜集資料，提供給德語區
的 25 個救援小組。

柯義耕與夫人（艾琳達攝影）

克勞斯・華爾特（邱萬興攝影）

柯義耕也曾多次訪談李登
輝， 以 及 李 登 輝 身 旁 的 長 年 友
人，並加上綜合相關文獻、部分
解密的李潔明呈美國國務院密
件，撰寫出版《李登輝傳》。

華爾特曾在 1989 年和 1995 年訪
臺。第一次訪問目的為處理國際特赦
組織台灣總會的成立事宜，當時分別
造訪臺北、高雄等地；第二次是應陳
菊邀請訪臺，關心蘇建和案，並造訪
土城、龜山、臺中等監獄，至今仍持
續關注臺灣人權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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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培禮（Milo L. Thornberry）

唐秋詩（Judith Thomas）（美國）

唐培禮（1937~2017）出生於美國德州，於波士頓大學取得神學博士
學位，1965 年他與前妻唐秋詩奉衛理公會派遣到臺灣宣教，同時也在台灣
神學院與台南神學院擔任教職。透過長老教會助理總幹事韋禮遜牧師（Don 
Wilson）介紹，唐培禮夫婦和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等人結為好友，定
期聚會，從而得知國民黨的腐敗與殘暴，開始關心臺灣人權狀況。

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案發生後，魏廷朝與謝聰敏兩人在獄中偷偷將
政治受難者的名單、資訊等傳遞給唐培禮等人，唐培禮再與友人將相關資
訊轉給國際特赦組織。其後，唐培禮與友人認為國民黨當局可能會暗殺彭
明敏，因此決定協助彭明敏逃離臺灣。

1970 年 1 月 3 日，彭明敏變裝持假護照，從松山機場搭乘日本航空
飛到香港，順利轉往瑞典取得政治庇護。當時，國民黨並不知道是唐培禮
夫婦協助彭明敏逃亡。1971 年初，國民黨以唐培禮「涉及臺灣獨立案」為
由，將唐培禮一家人軟禁在台灣神學院宿舍裡，並禁止會客。同年 3 月，
唐培禮全家被遣送回美國。直到 1990 年，唐培禮夫婦協助彭明敏逃亡的
事情才正式公開。

唐培禮與唐秋詩（艾琳達攝影）

被國民黨以恐怖份子名義
驅逐出境的唐培禮夫婦，回到
美國後，美國政府也拒發護照
將 近 20 年。 直 到 2003 年，
唐 培 禮 才 應 邀 回 到 臺 灣， 接
受 臺 灣 人 感 謝 及 表 揚 他 對 臺
灣 民 主 人 權 的 貢 獻。2011 年
2 月， 唐 培 禮 在 美 國 出 版 了
回 憶 錄“Fireproof moth: a 
missionary in Taiwan's White 
Terror”，中譯版《撲火飛蛾：
一個美國傳教士親歷的台灣白
色恐怖》也在臺灣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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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佳信（Ronald J Boccieri，美國）

韋傑理 （Gerrit van der Wees，荷蘭）

郭佳信（1931~2015），來自於主張「和辛苦的人在一起」精神的瑪
利諾教會 ，他 1962 年來臺灣宣教，1968 年成為彰化埔心羅厝本堂神父。
郭神父來到臺灣的第一件事就是學習臺灣話，透過臺灣羅馬字聖經的學
習，他精通本地語言，但當時他從孩子們身上卻發現學校裏普遍存在著「臺
灣話是下等，國語是上等」這樣的差別觀念，讓他感到十分驚訝。

韋傑理（Gerrit van der Wees，1945~）是荷蘭人，妻子陳美津為
臺灣人，也是 228 受難家屬。韋傑理在 1970 年代學生時期，就是 AI 的成
員，並成立「國際特赦組織華盛頓大學分會」，長年參與各國救援政治犯
的行動，他也經常參與臺灣社團的活動，曾邀請彭明敏先生赴華盛頓大學
演講。後來韋傑理更協助梅心怡在西雅圖成立 ICDHRT 美國辦公室，有組
織地進行臺灣政治犯的救援活動。

陳菊與郭佳信神父（艾琳達攝於 2003 年）

1978 年， 陳 菊 因 從 事 反 對 運
動遭到國民黨政府追捕，她東躲西
藏，最後由郭神父全力庇護，躲藏
在彰化羅厝天主堂。雖然郭神父當
年傳教時從不提及政治，但他告訴
陳菊，保護有難者免遭迫害，是實
踐他的信仰，因此明知收留陳菊可
能惹禍上身，但郭神父仍挺身收留。
陳菊最終被捕時，郭神父也勉勵她
「天主保佑妳，妳一定要堅強」。

當時彰化許多教友和村民也被牽連，多人遭警總調查，一時地方上籠
罩恐怖氛圍。羅厝村當年約有 8 成村民是教徒，外人對羅厝天主堂和教友
投以異樣眼光，讓教務的推動蒙上陰影。

1979 年，郭佳信神父更因此事被國民黨政府列為不受歡迎人物，且
遭驅逐出境，直到 2000 年政黨輪替後才有機會再來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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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簡稱 AI）

國際特赦組織（簡稱 AI）是一個關注全球人權發展的非營利組織，總
部設於英國倫敦，1961 年由彼得・本南森律師成立。同年並發表《被遺忘
的囚犯》，開始關注全球的人權侵犯事件，為各國的「良心犯」、「政治犯」
發聲和救援。

韋傑理與妻子陳美津（邱萬興攝影）

1976 年 10 月，國際特赦組織
首度公布臺灣調查報告，給予
國民黨政府必須重視人權的壓
力，而長期關注臺灣人權議題
的梅心怡也是報告撰寫者之一
（國際特赦組織出版，吳三連
台灣史料基金會收藏）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韋傑理曾
在 1979 年發出長達 8 頁的英文新聞
信，報導美麗島事件。其後為營救政
治犯，更於 1980 年創辦《臺灣公報》
（Taiwan Communique），向全球
闡述臺灣人在白色恐怖時期的境遇。
他持續 30 年撰寫《臺灣公報》，不
斷通報人權組織，揭發國民黨政府的
暴行，也傳遞臺灣民主發展的進程，
讓國際社會聚焦臺灣問題，成為守護
臺灣人權與民主的重要推手。

1960 年代開始，AI 成為海外政治犯
救援的主力團體，梅心怡、三宅清子、艾
琳達與台灣人權協會，都常與 AI 合作，將
蒐集到的政治犯名單交給 AI。韋傑理與司
馬 晉 曾 是 AI 成 員， 也 協 助 救 援 臺 灣 政 治
犯，如 1964 年彭明敏事件及 1979 年美麗
島事件，AI 都派人來臺調查或旁聽審判。

1975 至 1979 年間，AI 除了多次派人
來臺調查政治案件及審判過程，更透過世
界各地分會寫信及郵寄生活必需品給在臺
灣各軍事監獄的政治受難者，同時對國民
黨政府施壓，要求釋放政治犯。

國際特赦組織 1977 年獲得諾貝爾和
平獎殊榮，1978 年獲頒聯合國人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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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 10 月，國際特赦組織日本支部出版《台湾
の人権問題に光を》，梅心怡認為謝聰敏和陳明忠
兩案，都是因為國際關切而影響了判決結果（國際
特赦組織出版，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收藏）

1983 年 台 灣 人 權 協 會 及 Asia 
Resource Center 在美國倡議各
地區民眾寫信給國會議員，訴請
議員要求國民黨政府釋放 20 位
政治犯（國家人權博物館提供）

1982 年 11 月 18 日 AI 分析臺
灣政治情形，及報導美麗島
事件聲援者絕食抗議及健康
狀況，並統計海外各地聲援的
情形（國家人權博物館提供）

台灣人權協會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美國）

「 台 灣 人 權 協 會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前
身是張丁蘭於 1976 年創立的「台灣婦
女維護人權委員會」，後來在司馬晉提
議下改名。台灣人權協會主要任務是在
美國積極進行臺灣政治相關事務的遊說
工作。張丁蘭是台獨聯盟主席張燦鍙的
妻子，長期在紐約從事社會工作。她自
1977 年起擔任「台灣人權協會」會長，
結合美、日等地臺灣同鄉力量，聲援與
救援臺灣政治犯，特別是 1979 年聲援
余登發案及美麗島事件後的政治受難者
救援。

1977 年台灣人權協會與台獨聯盟
合作，推動美國國會召開台灣人權聽證
會，公開暴露國民黨政府違反人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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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丁蘭至紐約國民黨辦公室抗
議，要求釋放余登發等人（國
家人權博物館提供）

1984 年戒嚴令 35 周年，台灣人權協會
集 結 臺 美 人 士 至 美 國 國 會 大 廈 前 絕 食
抗 議， 呼 籲 美 國 重 視 臺 灣 政 治 犯 問 題
（國家人權博物館提供）

張丁蘭集結臺美人士至美國國會大廈前
絕食抗議（國家人權博物館提供）

台灣人權協會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美國）

實，臺灣出席代表是潛逃離臺的張金策、
吳銘輝。這是海外臺灣人首次成功將臺灣
問題搬到國際舞台上。

盧千惠於 1978 年接下會務，與小林
正成、三宅清子、金美齡等保持友好關係，
在彼此合作下，協會成功蒐集政治受難者
名單及政治犯獄中飽受酷刑的資料，再將
資料轉交 AI 總部，展開全球的臺灣政治
犯救援活動。1978 年「臺美斷交」時，
協會也積極遊說美國參眾議員，成功催生
《臺灣關係法》。

1979 年美麗島事件後，協會會長范清亮等人聯合在美台灣同鄉會，
展開救援政治受難者行動，包括寫信給卡特總統、遊說美國參眾議員、財
務支援美國人權律師出席美麗島大審，以及成功出版美麗島事件相關書
籍。

1981 年陳文成返臺遇害，協會要求美國國會召開聽證會。1982 年協
會創辦《人權通訊》，加強島內黨外人士與海外人權團體的聯繫。

1989 年鄭南榕自焚，協會發動寫信運動，遊說美國議員關注臺灣政
治犯及言論自由問題；協會同時也鼓勵臺灣人返鄉，更和 AI 聯手關注臺灣
政治犯問題，終於在 1992 年見證廢除海外黑名單以及修改刑法第 10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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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權促進會
（Taiw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臺灣）

台灣人權促進會（Taiw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簡稱台
權會、TAHR），成立於 1984 年 12 月 10 日（國際人權日），成立之初以
救援政治犯、黑名單、爭取言論自由、保障集會結社自由、要求解除戒嚴、
平反二二八為主要工作，目標為推動民主改革，確保各項政治與公民權
利。 

1987 年臺灣解嚴，台權會完成「破除政治壓迫」的階段性目標後，
仍持續在司法人權上繼續努力，例如投入蘇建和案等冤案救援。近年來台
權會工作廣及各種人權議題，包括集會結社權、居住權、網路自由與隱私、
難民與無國籍者、國際人權公約的監督落實等。台權會針對國家嚴重侵害
人民基本權利之重大個案，進行調查並提供具體協助，以及進行法案研究
與倡議。

為推廣人權理念教育，台權會編印各種專書並舉辦活動，培訓人權工
作者及志工。此外，也積極參與國際各項重要人權活動，與各國分享國內
人權近況，藉以交換經驗、相互支援。

台灣人權促進會雜誌（國家人權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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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權促進會
（Taiw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臺灣）

結語

1992 年後，臺灣逐漸成為民主法治國家，民眾人權意識也愈來愈提
升。臺灣過去是接受海外人權工作者救援的角色，未來則有能力轉變主動
為國際人權發聲。隨著資訊化社會的到來，人權救援的方式也開始轉型，
網路科技讓輿論變得更有力量，也更加速匯集。近年來許多臺灣民眾積極
參與海內外人權事件的聲援行動，例如反香港國安法、支持女權、支持性
少數族群、聲援敘利亞難民，或是對李明哲事件、RCA 工殤案、鄭性澤冤
獄案等人權案件的聲援。臺灣已進入「援力」大爆發的時代，而每個人都
可以成為「援力」的一部分！

After 1992, Taiwan has step-by-step become a democratic country 
under the rule of law, and public awareness of human rights as a principle 
has also increased over time. In the past, Taiwan was at the receiving end 
of the rescue operations launched by overseas human rights activists. 
Now, Taiwan is capable of becoming a champion for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The advent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saw the transformation of 
approaches to human rights rescue operations. Internet technology has 
empowered public opinion and accelerated momentum for advocacy work. 
In recent years, many Taiwanese citizens have been actively involved in 
human rights campaigns in response to affairs at home and abroad, such 
as supporting the movement against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in Hong 
Kong, women's rights, sexual minorities, Syrian refugees, or showing 
solidarity with human right advocate Lee Ming-che imprisoned in China, 
victims of RCA occupational injury class-action lawsuit, and the wrongfully 
convicted death row prisoner Cheng, Hsing-Tse. We are already seeing all 
kinds of efforts supporting human rights causes blossoming in Taiwan and 
every one of us can become a contributing member of the movement.



　　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頒布戒嚴令，雖然這明顯凍結了憲法

所保障的公民權利，但美國基於冷戰期間的「圍堵共產」戰略，仍大加讚

揚蔣介石在臺灣的統治，將其稱為「自由中國」，並堅稱蔣介石在逃離中

國 20 餘年後，仍理應在聯合國握有中國席位。儘管國民黨政府 1947 年 3

月起於島內展開屠殺，1950 年代更有上千人遭處決，卻只有小說《一桶

蚵仔》（A Pail of Oysters）等少數資料確實描述當時臺灣的政治恐怖。

　　在 1960 年代，諸如雷震、彭明敏等著名人物被逮捕時，因獲國際媒

體報導，量刑也明顯從寬處理。然而，即使部分政治犯在美國有親友、同

學為其發聲呼籲，卻對蔣介石政權幾乎沒有影響。

　　到了 1960 年代末期，開始出現小規模的政治開放。國民黨政府顯然

不可能「反攻大陸」，而其聲稱代表中國法統的橡皮圖章立法機構－國民

大會，因為成員衰老而迅速凋零，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也流失。國民

黨政府嘗試經由在華盛頓的「中國遊說團」影響美國輿論，除了以收購美

國貨品來交換政治利益外，也會直接捐錢給美國政客。另外，臺灣的經濟

發展讓中產階級擴大，國民黨政府允許青商會、扶輪社、獅子會等國際組

織設立本地分部，開放了公民參與的舞台。除此之外，由於美國各地的大

學為了追求當地科學發展優勢，提供大量獎學金，在這樣的「人才外流」

現象下，愈來愈多臺灣留學生實現了財務及政治上的獨立。然而，他們還

戒 嚴 時 期（1949-1987） 關 注
臺灣人權的國際力量

艾琳達（Linda Gail Arrigo）

歷史背景 /

International Contributors to the Struggle for Taiwan 
Human Rights in the Martial Law Period, 1949-1987



是深受校園中的「職業學生」干擾，這些職業學生經常進行政治舉報，反

對者在臺灣的親屬可能會遭遇威脅。　

　

　　前述的大規模社會轉型，說明了外籍人士為何開展組織性的人權工

作，來揭露、抗議中華民國政府的惡行。尤其是在早期，大多人權工作僅

限於外籍人士，因為若是本國人將會馬上被逮捕。這些參與人權救援的外

籍人士大致可分為 4 個類型：

　1.

　2.

　3.

　4.

在臺灣學習中文，並且尋求揭發美國扶植獨裁統治真相的外籍青年，

通常是可能被徵召去打越戰的美國人。

負責深度報導世界政情發展的記者和作家，他們時常因履行職責而面

臨被驅逐的威脅。

在臺灣有長年服事經驗的基督教、天主教傳教士，他們基於道德反對

臺灣本地人所受的壓迫。

美國及國際人權組織成員，這些人權組織的關注對象涵蓋多國，其中

也包括臺灣，更有日本人權倡議者因為臺灣人身為前殖民地同胞、擁

有緊密文化連結，對此投以特別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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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拒打越戰：來臺灣學中文的美國人

梅心怡（Lynn Miles）是 1970 年代國際救援聯絡工作的關鍵角色，
他建立並經營以在臺美國青年為主的網絡。1962 年，梅心怡在一時興起下
赴臺灣學習中文。他當時應一位臺灣外省籍同學之邀來到「中華民國」，
後來才發現對方其實是臺灣情報機構高官的兒子。幾年後，梅心怡第二次
來到臺灣，開始注意到臺灣隱藏的歷史，也結識了異議知識份子李敖與他
的夥伴。

1968 年 12 月，梅心怡為推遲入伍時間，到越南一家美國國防部承
包商任職，並於休假期間往返日本替李敖送信。1969 年梅心怡與一名日
籍空服員結婚。1971 年初，他出現在臺灣，身無分文地等待日本簽證，
適逢謝聰敏、魏廷朝、李敖在同年 2 月至 4 月相繼被捕，顯然是與其秘密
將臺灣政治犯名單傳出海外一事有關，梅心怡當時亦幫忙李敖與媒體記者
聯繫。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秘書長恩納斯（Martin 
Ennals）曾於 1970 年 8 月為兩名華裔菲律賓籍記者受審來臺，當時謝聰
敏與其見面。這場會面極為關鍵，使謝聰敏與其他仍被囚禁的政治犯，得
以彙編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景美看守所關押的兩百多人名單，並將其轉交
給國外的線人。

1971 年初的短短幾個月間，梅心怡還認識了一名任職於美軍越戰心
戰辦公室的職員－瑞克斯（Robert "Rick" Ricketts），兩人合力在沖繩使
用美軍印刷廠出版關於「自由中國」壓迫人權的英文刊物。在謝聰敏被酷
刑折磨後，國民黨政府公開要求美軍撤離至少 8 名曾與「臺獨叛亂犯」會
面的人員，其中就包括瑞克斯。而後 1971 年 4 月，梅心怡被驅逐出境，
同時也帶出了政治犯名單。

回到大阪後，梅心怡開始全力投入救援政治犯，希望透過引發媒體關
注減輕他們的刑期，並遏止虐待。1972 年，他遇見一名嬌小、孤僻但意志
堅決的日本女性－三宅清子。三宅清子的丈夫是臺灣人，也是謝聰敏的好
友，直至 1976 年前，三宅清子仍可以在臺灣跟日本之間往返，頻繁與謝
聰敏的妹妹（謝秀美）以及田朝明醫師見面，謝秀美、田朝明跟許多老一
輩臺灣人一樣，能說相當流利的日語。在當時，幾乎無法用國際電話與臺
灣聯繫，通話也都被監聽，信件則會被秘密警察拆封檢查。關心臺灣人權
的一些日籍人士往往不得其門而入，直到三宅清子將其集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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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梅心怡與巴格特（David Boggett）等關切南韓人權的人士，
以及長期譴責美國孤立中國冷戰政策的關心亞洲學者委員會（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等反戰力量皆有聯繫。國際特赦組織日
本分部於 1971 年成立時，梅心怡是創始成員，而日本一所英語授課基督
教大學的教務長，同樣參與其中，更將打算赴東南亞旅行的學生先送去與
梅心怡見面。

在這種情形下，梅心怡便能派遣許多先前未被臺灣警方留下紀錄
的「信差」前往臺灣，而他親自扮演蒐集、消化臺灣政治事件的重要角
色，並為了發布報導在中、日、英三種語言間進行翻譯。在臺灣的安德毅
（Dennis Engbarth）勤奮地寄給梅心怡內容詳盡的信函，他同樣也招募
了一些「信差」。梅心怡從在日臺灣異議人士，特別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的黃昭堂那裡得到些許資助，但資金實在太過吃緊，甚至連新聞通訊信件
的郵票都須回收，透過郵票上覆蓋著一層薄薄的漿糊，使梅心怡能夠沖洗
掉郵戳，才能因應他超過 200 個的郵寄清單。

1975 年，三宅清子與梅心怡將救援工作正式組織化，成立台灣政治
犯救援會（TPPRA，為日語新聞信）及台灣人權擁護國際委員會（ICDHRT，
為英語新聞信），同時也印製有組織名稱與郵局信箱的信頭。這使他們可
以比國際特赦組織的倫敦總部更快對逮捕消息做出反應（國際特赦組織因
必須謹慎地確保資訊的真實性和權威性，所以無法立即反應）。

與此同時，臺灣本土社會改革的要求也醞釀中。1975 年，黨外支持
者由於選舉舞弊爭議差點發生暴動。宜蘭的資深黨外政治家郭雨新雖然落
選立委，但他年輕的秘書陳菊在幕後招募了大學生加入競選團隊；也與外
省知識份子陳鼓應、雷震，以及本省反對派政治人物低調地保持聯絡。在
郭雨新基於安全考量退休赴美後，陳菊成為黨外立法委員康寧祥的秘書，
也秘密地成為人權資訊的重要管道。

1975 年蔣介石去世，其子蔣經國此後似乎默許了部分對當局「反攻
大陸」政策的批評，力求培植臺灣本省人。1975 年末，康寧祥創辦異議刊
物《臺灣政論》雜誌，但僅出版 5 期就被政府發動拘捕而宣告停刊。其後，
梅心怡的臺灣特派記者安德毅將這起事件的詳細紀錄寄往大阪。

1975 年 初 之 後， 位 於 舊 金 山 灣 區 的 台 灣 協 志 會（Taiwanese 
Alliance for Interculture, TAI）接待了康寧祥、姚嘉文、呂秀蓮。曾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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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至 1968 年青少年時期在臺灣學習中文、後與臺灣人結婚的艾琳達
（Linda Gail Arrigo），曾在那裡與康寧祥見面。幾個月之後，艾琳達為
史丹佛大學人類學系進行一個夏天的先導田野研究，在萬華舊城區再次遇
見康寧祥。康寧祥表示，他的秘書陳菊將拜訪艾琳達的田野地點，報導她
對工廠女工的研究。這場與康寧祥的偶然會面，建構日後一段長遠且影響
重大的關係。

不久後，陳菊便帶著艾琳達到陳鼓應位於臺北南郊景美的家，另外與
其《臺灣政論》的同事張俊宏等人會面。在陳鼓應的鼓動下，1975 年 8
月艾琳達試圖參與旁聽謝聰敏與其餘 10 人的二審，雖然軍方不讓她進入
法庭，但她仍從正在庭外等待的家屬處獲得許多資訊。而司馬晉（James 
Seymour）正因為此案重審，被國際特赦組織二度派往臺灣，他當時剛好
在陳鼓應鄰近法庭的家中等候，讓艾琳達得以將相關資訊傳遞給司馬晉。

1977 年 4 月，艾琳達為了再次前往臺灣，繼續對年輕女工的田野調
查，她在日本停留，並設法找到了梅心怡在大阪的人脈。根據梅心怡回憶，
艾琳達當時稱她忙於研究，沒有時間從事太多人權調查工作。但當她到達
臺北，陳菊立即改變了這情況，她帶著艾琳達會見因為蔣介石過世減刑而
剛獲釋的政治犯，並對他們進行報導。因此當 1977 年 11 月 19 日中壢事
件發生時，艾琳達也絕非偶然地成為目擊者：當大批群眾抗議選舉作票，
並在當晚放火燒毀警察局，她立即利用附近的公共電話，向梅心怡跟司馬
晉通報此事，並在隔天回到現場拍攝照片。這一切並沒有逃過警察的注
意，艾琳達的學籍被國立臺灣大學開除，將因此失去由康寧祥作保的學生
簽證。艾琳達為了避免被驅逐出境，決定嫁給一個很活躍，且剛被釋放的
政治犯－外號「Nori」的施明德。在陳菊的建議下，兩人於 1978 年 10 月
15 日舉行盛大的婚禮，為接下來年底選舉的競選活動揭開序幕。這標誌著
對當局一個新挑戰－成立反對黨。這部分將於本文「傳承歷史紀錄」的章
節中詳加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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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與作家

有心保持客觀的記者，會與反政府陣營有所聯繫，但中華民國行政院
新聞局卻時常懲罰這樣做的記者，並吊銷他們的採訪證。當時大部分的報
導都侷限於老生常談的題材—華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中華民
國（蔣介石）之間不穩或敵對三角關係中的權力平衡，鮮少關注佔臺灣人
口多數的本省人生活情況，以及他們在戒嚴和冷戰意識形態控制下承受的
苦難。隨著臺灣在 1970 年代躍升為出口大國，部分媒體則將敘事轉向「經
濟奇蹟」，中華民國政府希望將此歸功於其開明領導，而不是美國的支持
所致。

臺 灣 為 學 習 中 文 的 美 國 人 提 供 了 訓 練 場， 安 必 友（William Arm-
bruster）、劉美齡（Melinda Liu，又名劉美遠）等年輕學子，便從撰寫
臺灣政治、經濟面向的文章開始獨立進行報導，並成功的展開記者生涯。
1978 年 12 月 5 日唐娜・劉（Donna Liu）、貝乃德（Dirk Bennett）、耿
必儒（William Kazer）在內的數名記者參加了實際上形同政黨的「台灣
黨外人士助選團」所舉行的「全國黨外候選人座談會及中外記者招待會」。
艾琳達身為助選團的英文媒體發言人，當天也在現場。不過，這 3 人及多
名記者並未面臨被撤銷資格的遭遇，只有那些與梅心怡保持活躍聯繫或被
當局盯上的人，才會被列入人權運動人士的名單內。舉例而言，劉美齡在
1977 年底遭列為「不受歡迎人物」（persona non grata）被驅逐出境，
後來她長年在北京為《新聞周刊》（Newsweek）撰文，延續記者生涯。

卡特在 1978 年 12 月 15 日宣布，美國將於隔年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
和國為中國合法代表，多數外國通訊社此時將代表處從臺北遷往香港或北
京。在這段時期，大量歐美新聞機構派記者來臺展開實地訪查，雖然新聞
局試圖以參訪政府建設及奢華晚宴塞滿他們的行程、限制記者們的自由交
流，但諸如美國 ABC 電視台及一些歐洲記者，仍堅持對政治犯進行採訪
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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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團體

在此期間的另一個議題，是當局在 1978 年草擬《寺廟教堂條例》，
允許政府沒收教會財產，藉以箝制直言批評政府的長老教會成員。1865
年，來自英格蘭和蘇格蘭的牧師於臺灣創立長老教會。長老教會源自西元
1700 年以前的蘇格蘭，其特點為強烈的獨立性，由教會內部信徒選出的長
老管理教會事務。教會一直以來都是臺灣科學教育與現代化的動力，培育
出大批醫師與商界人士，因此其影響力遠遠超出約佔總人口 5% 的教徒人
數比例。無論在 1895 年至 1945 年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或是面臨國民黨
的警察國家政權，教會的民主進程賦予其體現臺灣人身份認同的力量。來
自西方的牧師通常會學習其信眾的母語—臺語，而非中文。有些牧師在社
區服事長達數十年，有些則為第二代傳教士。

西方傳教士們親身經歷國民黨政府的高壓監視，並定期將其鎮壓的
相關資訊帶出臺灣，透過教會的國際通訊傳布。唐培禮牧師（Rev. Milo 
Thornberry）等人甚至定期向美國使館人員匯報，敦促美方採取更加中立
不偏袒的政策，而非一面倒地支持蔣介石政權。這些牧師認為，反對戒嚴
令是關乎道德的問題，正如嘉偉德牧師（Rev. Wendell P. Karsen）所述：
「對臺灣人真正的事奉迫使我們（這麼做）......」1977 年 8 月 16 日，台
灣基督長老教會公開發表《人權宣言》，呼籲卡特總統在與中共關係正常
化時，堅持「保全台灣人民的安全、獨立與自由」。

相較下，反觀臺灣的天主教會，則始終與國民黨政府高層維持友好關
係。饒志成神父（John Rao）2015 年曾對 Asia News 描述：「在臺灣，
除了古尚潔（José Ellacuría）神父之外，我們從未看過任何主教或神父
公開反對國民黨政權」。從歷史背景因素來看，天主教會的高層皆為外省
人，與國民黨政府一起撤退來臺。部分神父曾遭共產黨監禁並施以酷刑，
因此他們毫不令人訝異地成為最激烈的反共者，甚至捍衛蔣介石帶有強人
色彩的中國民族主義。

這 是 臺 灣 天 主 教 會 組 織 的 普 遍 情 況， 但 來 自 聖 高 隆 邦 堂（St. 
Columban，源自愛爾蘭）、瑪利諾會（Maryknoll，總部設在紐約州）
體系的西方教士與部分耶穌會（Jesuit）會士是明顯的例外。在他們的詮
釋中，耶穌的使命之一是解決那些貧病、被監禁者的痛苦，在精神救贖外
也具有社會正義的使命。這受 1960 至 1980 年代從中美洲、南美洲天主
教會傳出的「解放神學」影響尤深。在中南美洲，革命者向教會發動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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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要求教會切斷與財富、權力間的邪惡聯繫；在臺灣，則有數名神父
和修女致力於勞工權益。1971 年，來自西班牙巴斯克地區的古尚潔神父
（José Ellacuría）在臺北創設「勞工關係研究室」，他的弟弟伊格納西奧
（Ignacio）也是名神父，在 1948 年被耶穌會派往薩爾瓦多，但於 1989
年被政府指派的「暗殺小組」殺害，古尚潔則在同年被迫離開臺灣。他們
接受「為窮人與被剝削者服事」的指示，並結合 1962 年「梵蒂岡第二屆
大公會議」的勸喻，亦即以人們能理解的語言把教會帶到人民。部分神父
為了臺灣宣教任務而學習臺語，如郭佳信神父（Ronald  Boccieri）等少
數人更是精通這個語言，並以其口才便捷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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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組織

正如國際特赦組織所述，人權作為超越左右派政治主張、特定民族主
義的理想，在 1960 年代開始愈來愈受歡迎，國際特赦組織在 1977 年獲頒
諾貝爾和平獎，更加被國際認可。不過在此之前，各國政府會依各自的政
治立場，把人權視為共產主義者或美國中情局（CIA）的手段。而其中與
臺灣戒嚴最相關的，是免受任意拘留、酷刑、處決，以及言論自由及結社
自由。在卡特（Jimmy Carter）1977 至 1981 年的總統任期內，美國政
府將人權確立為國際標準。對於中美洲殺戮人民的獨裁政權，卡特切斷對
他們的資助。不難想見，與過往戒嚴令下的殘暴行徑相較，國民黨政府在
應對 1977 至 1979 年間民主運動的挑戰時，行動上似乎謹慎不少。

1980 年 1 月，國際特赦組織開始調查國民黨政府，並於同年 5 月公
開發表了措辭嚴厲的調查報告。不過，國際特赦組織並不是唯一與臺灣
有關連的人權組織，國際人權聯盟（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Human 
Rights）曾在 1979 年達成在臺灣設立分部的協議；人權網際（Human 
Rights Internet）的發起人懷斯博（Laurie Wiseberg）於 1979 年 11 月
來臺，隨後撰寫了一份長篇報告，特別剖析中華民國政府擬針對宗教團體
制定的法令。當時國民黨政府透過法制規範，形式上給予人民集會結社自
由，實際上卻是在實行威權主義的政府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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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歷史紀錄：民主運動與美麗島事件

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持續下降、卡特總統注重人權的立場，以及臺灣
人擔憂中共一旦獲華府承認，就會採取行動拿下臺灣的焦慮情緒，前述因
素結合下，激發了社會對國民黨執政當局和其獨裁統治的批判聲浪。1978
年 11 月，在野聯盟「全國黨外助選團」宣告正式成立，國際記者及史丹
佛大學的李浩（Victor Li）等學者頻繁拜訪助選團小小的競選辦公室。助
選團主要由主張臺獨思想的本省人組成，但也有些傾向中共的知識份子，
部分成員則僅是溫和地尋求政治自由。

除此之外，一間位在紐約法拉盛的台美人長老教會，想在他們以電話
答錄機錄音播放的福音訊息外，添加一些臺灣家鄉的新聞，電話廣播的創
辦人楊宜宜便定期撥打越洋電話到黨外人士助選團的總部。在一年之內，
隨著臺灣的反對運動不斷壯大，發展成擁有十幾個分臺、數以千計人們參
與的「台灣之音」電話廣播網，在美國、歐洲、日本擁有 36 條電話熱線，
每日由志工更新內容。海外臺灣人集結在一起，支持 1979 年 8 月成立的
《美麗島雜誌》以及藉雜誌社形式推動的臺灣民主運動。這些海外臺灣人
向雜誌社匯款、拜訪分社及服務處，並與當地的美國國會議員聯繫，藉以
向國務院施壓，阻止國民黨政府的壓迫。

1979 年 12 月 10 日，大規模鎮壓行動出現，即「高雄事件」（或稱
「美麗島事件」），13 日約有 13 位民主運動領袖遭逮捕；接下來一個月內，
還有數百名運動者被捕；最後在隔年 4 月，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幹事高俊
明等 10 人被捕。但因為所有的人權救援力量齊聚集結，打亂了國安單位
慣常使用的劇本－用捏造的指控將異議人士一網打盡，單獨監禁兩個月，
同時施以酷刑、恐嚇他們畫押認罪，再以為期一天的「審判」羞辱他們，
將他們判處重刑並送進監獄。這套劇本的目標是公開懲罰反對派，並展現
政府大權在握，不允許公眾有任何機會反應。

在整整一天半發狂似地向外籍記者說明美麗島事件後，艾琳達於
1979 年 12 月 15 日 被 驅 逐 出 境。 不 過， 艾 琳 達 此 前 已 經 培 訓 了 Nicki 
Croghan、Herb Thomas 接手與國際人權組織的聯繫工作，並為被捕
者的妻子進行翻譯。而人權網際（Human Rights Internet）的懷斯博
（Laurie Wiseberg）在 1979 年 11 月訪臺，也有助政治犯太太們堅強
起來、做好準備。張俊宏的妻子許榮淑，還有姚嘉文的太太周清玉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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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她們被捕的丈夫接手協調工作。

在數日之內，艾琳達在香港與記者們會面，其中有些人過去曾在臺
灣碰面過。此外，艾琳達也於 1980 年 1 月 1 日出刊的《七十年代》內詳
細說明美麗島事件，對政府版本的描述—這起事件是未遂的武裝暴動，被
捕者犯下可被處以死刑的叛亂罪—做出駁斥。接著，在全美台灣人權協會
（FAHR）等臺裔美國人組織，以及舊金山、芝加哥、紐約等城市的眾多
支持者襄助下，艾琳達巡迴全美各地發表演講並舉行記者會。艾琳達在
紐約市見到了劉美齡，後者在 1 月 21 日的亞洲版《新聞周刊》上報導了
施明德從大逮捕中逃脫的新聞專題。與此同時，Herb Thomas 協助紐約
FAHR 翻譯 1979 年 12 月 10 日當晚的錄音帶內容，並將其印刷成冊。

1980 年 1 月 19 日，當時的新聞局長宋楚瑜開始對艾琳達發動反擊，
不久之後還將矛頭指向《新聞周刊》。宋楚瑜聘請了一家正式註冊服務外
國代理人的公關公司，但該公司將新聞局對美麗島事件的紀錄字面直譯，
反而使美國媒體認為被告是因批判國民黨政府而被逮捕及送進不公正的審
判。

當時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岌岌可危，使外交部向國際媒體保證，
美麗島被告將公開受審。國際新聞機構派出記者報導，FAHR 也把詹森
（Lyndon Johnson）任內的司法部長克拉克（Ramsey Clark）送往臺
灣旁聽審判。這似乎是審判日期一再拖延的原因，卻反而給予被告更多時
間準備，也賦予國際人權力量更多時間爭取國際注意。

1980 年 2 月 28 日中午時分，在這標誌著 1947 年臺灣人反抗事件，
以及蔣介石軍隊展開大屠殺的重要日子，黨外省議員、美麗島事件被告林
義雄的母親與 3 名女兒在家中被刺殺，只有林奐均倖存下來。而在血案發
生的 1 小時前，林義雄的母親曾與東京人權工作者通電話，表示林義雄
遭遇酷刑折磨，而林義雄並非唯一被威脅噤聲，被恐嚇家人將被傷害的被
告。時至今日，這樁凶殺案究竟由誰下令、由誰行兇，仍然不得而知。但
是，與林義雄相識的澳籍政治學教授家博（Bruce Jacobs）卻遭指控為
「重要證人」，被拘留 3 個月之久，顯然是要強迫其作偽證。

最後，被控叛亂罪的被告人數降至 8 人（另有 33 人免於軍事審判，
但在司法審判被判處重刑）。面對在 1980 年 3 月 18 日開始的軍事法庭審
訊，艾琳達與母親納莉（Nellie Gephardt Amondson）此前已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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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當地要赴臺報導大審的記者說明這起事件；艾琳達還剛好透過香港勞工
運動者韋圖奇（Christine Vertucci）訪臺的機會，從政治犯妻子那裡拿
到資料。在審判的第 2 日，《美聯社》記者萊德蕾（Edith Lederer）報
導女權領袖呂秀蓮在庭上被「匪諜」吳泰安遭槍斃後的照片恐嚇，當庭流
下眼淚一事後，萊德蕾的記者證立刻遭撤銷，並被要求離境。

在為期 7 天、充滿情感的審訊陳辭中，被告們提出清晰的論點，表
示他們確實意圖以選舉這樣的合法手段，推翻國民黨政府，而且臺灣是事
實上（de facto）的獨立國家。法庭紀錄每日在臺灣、香港的報紙上刊登，
僅有少數最敏感的部分無法被精確報導。而當局在戒嚴統治下莫名開放媒
體的行動，必須歸功於國際上的壓力。因此，「美麗島大審」成為臺灣歷
史的分水嶺，比起過去一年半來的所有民主運動，這場大審促使大眾心態
產生更多轉變，昔日的戒嚴令已不能再控制人們的思想。

丹佛大學法學教授卡普蘭（John Kaplan）也在李浩的要求下出席
旁聽審判，並撰寫了一本關於這場審判的著作。檢方雖未能證實叛亂罪的
指控，但被告依然遭判處重刑—6 人被判 12 年有期徒刑、1 人被判 14 年、
1 人遭判無期徒刑。

其後，在 1980 年 12 月舉行的選舉中，兩名被告的妻子（周清玉、
許榮淑）高票贏得議席，就像是對判決的公開譴責，沈默的反對派再度嶄
露頭角。兩人公開組建人權團體，向所有獄中的政治犯發送毛毯，不再僅
仰賴海外人權組織的金援及新聞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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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島後餘波盪漾

1984 年 10 月 17 日，中華民國新聞局、文建會、臺灣警備總司令部
舉行了一場秘密會議，討論如何處罰異議人士。這些機關決議，過往控以
叛亂罪反而造成反效果，而控以誹謗罪並加諸重刑—如同新加坡當局的做
法，將成為未來的政策。不過，這場會議的紀錄被外洩，最後由司馬晉翻
譯為〈思想警察的會議紀錄〉（《查禁目錄》季刊，1985 年 6 月）；另
參見東亞人權協會（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East Asians' Human 
Rights）。

這並不代表中華民國國安機構已徹底揚棄暴力手段。1981 年 7 月 2
日，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教授陳文成回臺探
親期間遭殺害，被發現陳屍於國立臺灣大學；1984 年 10 月 15 日，筆名
江南的作家劉宜良在加州達利城（Daly City）住處被臺灣當局派遣的槍手
射殺。劉宜良遺孀崔蓉芝召開記者會時，艾琳達與梅心怡都陪同在側。其
中一名槍手留下的錄音帶，明確證實此案由中華民國將領汪希苓下令。即
使當時是與中華民國友好的雷根執政，此案仍使國民黨政府與華府間的關
係陷入谷底，甚至可能促使美方出手，阻止國民黨在美國對海外異議人士
監視與騷擾。因此，臺灣國安機構緊握權柄的方式實際上帶來反效果。蔣
經國潛在接班人、鷹派人物王昇，或許便是在美國國務院的施壓下垮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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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黨回臺

到了 1980 年代中期，許多受美國冷戰政策支持的反共獨裁政權開始
產生變化。海外推動臺灣在戒嚴中成立反對黨，以及 1986 年 9 月 28 日「黨
外中央後援會」在圓山大飯店召開會議宣布組建民主進步黨，這兩個事件
之間的確切關係，我們無法得知。但我們確定的是，這些改變並非從臺灣
開始，臺灣所發生的只是這個世界趨勢中的一部分。

1983 年 8 月 21 日，菲律賓反對派領袖小艾奎諾（Benigno Aquino 
Jr.）搭機返國，卻在下機時遭軍方人員開槍射殺。1986 年初，一場由大
眾發起、近乎不流血的革命，將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趕下總統
之位，由艾奎諾的遺孀柯拉蓉（Corazon Aquino）當選總統。無獨有偶，
1985 年，南韓的金大中返國後被軟禁在家；之後，南韓獨裁政權垮臺，獨
裁軍人全斗煥最終受到司法審判。接著，《美麗島雜誌》5 人小組中流亡
海外的許信良，也被其顧問敦促循此歷史前例回臺。1986 年 3 月，海外
臺灣人支持者在紐約宣布建立台灣民主黨，並矢言將該黨遷回臺灣。許信
良偕謝聰敏、林水泉一同入黨，當時身在美國的梅心怡則擔任英文發言人。
據報導，臺裔美國人為此行動籌募了 50 萬美元，支付至少 50 張機票費用，
1986 年 11 月下旬嘗試送長久以來被臺灣政府禁止入境的「不受歡迎人物」
闖關回臺，其中包括王澤民（James Collignon）神父、曾為 1980 年被
判刑 14 年的留學生葉島蕾奔走的 Terry Caine、艾琳達，還有被列入黑名
單的臺美人等。

儘管遭遇鎮壓，眾人在 1979 年美麗島民主運動後依然屢仆屢起，
1986 年民主進步黨成立，是反戒嚴抗爭的重大里程碑。2020 年的今日，
這場抗爭還沒完全劃下句點，但回顧那些前景黯淡、成功希望渺茫的日子，
可以知道我們已走過漫漫長路。早期致力於捍衛人權的人們，儘管可能面
臨被逮捕、酷刑、處決，甚至家人被殺害的威脅，仍勇於挑戰政權。他們
不僅為臺灣帶來改變，同時也在國際上扮演著重要角色。

在展覽中我們列出了已知曾參與、協助臺灣國際人權運動的人物。但
由於人權救援工作多為秘密進行，參與者有時會使用代號，也有人未留下
任何紀錄，因此這份名單並不完整。經過 40 年的時間，部分人士已失去
聯繫，許多人更已辭世。例如在 1971 至 1979 年擔任海外聯絡及串連工作
的重要人物梅心怡，已於 2015 年 6 月逝世，享壽 72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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